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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1 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 

為確實掌握各項施政執行狀況與成效，並順應多元化的民意需求，須針對政府的施政效

能進行提升，因此須以有效率、系統化及公平之方法進行管制考核作業幫助達成上述目標。

公共政策之相關學術研究中所發展之計畫評估理論已在國外進行多年，其運用科技整合之途

徑從事政府計畫績效之評估，可對執行情況之了解及檢討改進有所助益，並可正確衡量計畫

產生之效益。以「中央對臺灣省各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計畫考核評分標準」

為例，其監督考核各縣市政府基本設施計畫執行效能，考核評分項目包括：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目標達成情形、計畫實施績效、計畫先期評估作業、計畫監督考核機制運作情形等。「人

行空間」狹義的定義包含人行道、行人穿越設施、無障礙空間、行人廣場；廣義的定義還包

含進出建築物之走道、上下運具之等候與停留空間、大眾運輸場站內之空間、候車空間等；

而人行道最基本的定義為泛指騎樓、走廊及規劃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陸橋、人行地

下道等等。在規劃與設計「人行空間」時，需考量之交通量特性，包括：行人流量、步道淨

寬、無障礙環境、步道可及性、連續性等物理需求外，還需要注意資訊、天候防護設施、休

憩空間之提供、環境綠美化等等心理與生理需求。本計畫即針對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現

況進行考評，以積極督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落實執行清查及改善工作，從而推行道路

人行環境改善之正確觀念，杜絕錯誤設計觀念持續使用，以求逐年提升具適宜性之人行道比

例為目標，確實增進行人用路權益，提供尊嚴、安全、舒適之人行環境。 

 

1.2 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1.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之擬定 

本計畫目標為建立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制度，以有系統、公平及高效益之方法評

估各縣市政府對於市區道路人行環境工程之辦理成效與管理情況，因此本計畫首要之工作

即為規劃此一考評制度架構，包括實施依據與考評範圍、考評委員組成、考評道路選取、

評分項目與權重、考評方式以及考評結果獎懲等項目。考評制度初擬完成後，隨即邀請市

區道路管理與無障礙方面之學者專家與受考評之各縣市政府代表參與行前座談會，該座談

會召開之主要目的為說明初擬之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流程與執行方

式，並藉由討論確立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制度尚待修訂之處，期能制定更具公平性之考評

內容，俾使本考評制度更具可行性與客觀性。座談會後本團隊隨即依據會議中之討論與決

議修正相關考評機制項目，並同時著手通知各相關專家學者及拜訪各社福團體，詳細說明

本計畫之內容、目標與進行方式，以研擬委員建議名單供營建署參考及簽辦。詳細之考評

制度內容將於第二章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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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直轄市及縣(市)考評時程之訂定 

本計畫執行考評之時機，主要依據合約要求進行時程之訂定，將大致分成北、中、南、東

等四大區域，如表 1-1，預定每星期完成 3~4 個縣(市)之考評，並於最後兩個星期進行離

島縣市之考評。 

表 1-1 各直轄市及縣(市)地區分類表 

地區分類 縣(市)名稱 

北部地區 基隆市、台北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 

中部地區 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地區 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 

東部地區及離島 宜蘭縣、花蘭縣、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圖 1-1 考評縣(市)分區圖 

 

3. 辦理各直轄市及縣(市)考評事宜 

本考評以「政策作為」與「實際作為」二方面評估各縣市於人行環境無障礙作為表現，並

以 40%（政策作為）與 60%（實際作為）權重加總分數代表該縣市整體表現。「政策作為」

部分由各受評縣市依據評分表自評應得分數並檢具相關資料以佐證，並召集各縣市代表舉

辦「政策作為」審查會議，會中將由各縣市進行簡報，就其政策作為提出說明，再由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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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就其所提供資料與簡報呈現內容進行評分。「實際作為」則由考評委員赴各縣市受評

之道路，依據評分表內容進行現地勘查並評分。 

 

4. 撰寫與提送期末評鑑報告 

於完成各縣市考評作業後，將彙整所得成果編製評鑑報告，評鑑報告內容主要說明此次執

行「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之過程與結果，並針對各縣市考評結果進行橫向比較，

比較方式有二，其一是針對都會型、城鎮型、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等三類中，分別比較該類

型內各縣市之表現。其二係以考評項目為區分，橫向比較各項目中所有縣市之表現，並從

中選擇表現優良縣市做為示範。本評鑑報告亦可與 97年度之考評成果做一比對，讓各縣(市)

都能知道其年度間之比較，藉此做為各縣(市)於建立無障礙環境上之成果佐證，並呈現本

年度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執行整體情況，以供掌握全國無障礙環境之總輪廓。  

 

5. 撰寫與提送期末改善方案 

執行本項考評計畫之目的除擬了解全國人行無障礙環境現況外，更重要的是藉由本次考評

所得成果，促使各縣市正視無障礙環境建置之重要性，進而了解自身不足之處，並儘速規

劃改善。因此本計畫另針對各縣市政策作為與實際作為表現，彙整提出各縣市應檢討改善

項目及建議方案，以使本計畫所執行之考評作業發揮最大效益，確實協助各縣市政府於未

來逐步建設無障礙人行環境。 

 

 

 

 

 

1.3 執行流程執行流程執行流程執行流程 

本計畫之流程可細分為三大階段，其分別為規劃階段、執行階段與撰寫相關報告階段，

其流程示意圖如圖 1-2 所示，其詳細說明如下所示： 

 

1. 規劃階段 

(1). 收集相關資料與文獻 

在規劃階段中首先本研究團隊將先收集國內外相關人行道無障礙空間之相關資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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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單位先前委外執行本計畫之相關資料，以充分掌握計畫過去之執行重點與國內外

相關人行道無障礙空間之規劃重點。 

(2). 數位考評系統之開發 

本研究團隊期免去過多繁瑣的後續作業與避免輸入錯誤，擬將開發一套數位人行道

考評系統，希望藉由現地評審委員直接在平版電腦(或PDA)點選後，經由藍芽之傳

輸至當天工作人員之電腦，再藉由工作人員電腦上所配備3.5G HSPDA高速無線資料

傳輸系統與在遠端之資料庫同步，其中平版電腦電亦同時配備全球定位系統GPS，

其點位資料可一併紀錄於其中，方便未來以地理資訊系統呈現，可供進一步之查詢

與使用，其示意圖如1-3所示。 

(3). 政策說明與意見反應會 

本研究團隊擬將依照貴單位委託其他單位執行本計畫時，舉辦政策說明與意見反應

會，其主要目的在於說明本考評計畫之目的與考評重點，與讓各縣市政府有充分意

見反應之機會，以達到執行前之觀念溝通。 

(4). 擬定人行道考評計畫 

本研究團隊將彙整前四項所得之相關資料與系統，訂定出細部的考評計畫，提送工

作會議審查與修正，待釐清相關問題與修正之後，開始進入執行階段。 

(5). 確認考評時程 

在執行階段部分，首先本研究將、貴單位與各縣市政府協調各縣市考評時程，待時

程訂定之後，隨即進入協調考評委員之階段。 

(6). 確認考評委員 

考評委員將囊括貴單位相關人員、政府單位、學術單位與社會團體單位，本研究團

隊將協調各單位派人參加。 

 

 

2. 執行階段 

本研究團隊擬將分別評估的考評計畫之地區分為三大部分，其分類方式擬用貴單位前一

年度之分類，來分別執行人行道考評計畫 

� 都會型縣市 

� 城鎮型縣市 

�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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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撰寫相關報告階段 

1. 撰寫評鑑報告 

本研究團隊將針對各個縣市可考評結果進行分析，並分析其執行的人行道無障

礙空間政策、法規與執行上的情形，並嘗試建立評估指標。 

2. 撰寫建議改善方案 

針對上述所分析之結果，針對各縣市不足的部分，本研究擬提出改善建議之方

案，由於各個縣市的的特性不盡相同，本研究擬將針對先前分類提出改善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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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研究計畫流程圖 



7 

 

 

 

圖 1-3 即時考評系統之開發 

 

1.4 具體成果具體成果具體成果具體成果 

經由本計畫考評作業之執行所獲得之成果如下：  

1. 建立「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制度」：經由相關資料蒐集分析及座談會及本次

考評委員多次討論，訂定考評之項目、標準、計算方式及考評體系，使此考評制度

確可反應各縣市政府對於人行環境無障礙之推動現況，並可對其後續施政作為具有

引導作用。  

2. 推廣正確之人行環境無障礙設施建設準則：藉此次執行考評制度之機會，透過各項

座談會、業務督導、政策作為審查會議與實際作為現地勘檢等作業過程，促使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正視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作業之執行，並導正以往不正確

之設計概念，以期提高道路無障礙水準。  

3. 廣納各方意見以發揮考評制度之綜效：於本計畫中藉由座談會討論、政策作為審查

會議及至各縣市進行實際作為現地勘檢時，充分了解專家學者以及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承辦人員對於考評制度及對於人行環境無障礙改善作業之意見，並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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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廣納各方意見，使本項考評作業不僅是對於各縣市執行現況進行考評，並可將

所得意見反應於評鑑與改善案報告中，發揮考評之綜效，以對未來各縣市持續辦理

人行環境無障礙改善作業提供實質助益。  

4. 了解各縣市政府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作業之執行現況：經本年度完成全國二十

五縣市之業務督導及考評作業後，確實了解各縣市政府於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

作業之執行現況，並協助蒐集及建置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資料庫，以利後續考

評作業路段選取之進行。  

5. 提出改善建議方案：經本年度完成政策和實際作業考評並彙整相關資料後，以各縣

市為核心輔以參考各界之意見提出各縣市改善建議方案，供各縣市了解本身不足之

處並做為改善規劃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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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考評制度說明考評制度說明考評制度說明考評制度說明 

2.1 實施依據與考評範圍實施依據與考評範圍實施依據與考評範圍實施依據與考評範圍 

1. 實施依據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二條規定，內政部為推動無障礙環境之中央主管機關，

另依據「市區道路條例」第四條內政部為市區道路之中央主管機關，為有效推動建構市

區道路人行道之無障礙環境，並積極督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落實執行清查及改善

工作，以提供用路人尊嚴、安全、舒適、無障礙之人行環境，特訂定本考評機制作為督

導考評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情形之依據。 

 

2. 考評範圍及對象 

本項考評係針對各縣市市區道路人行環境之建置與管理績效進行，考評範圍以 25 縣市政

府各選取 2~5 個鄉鎮市區為原則（十萬以上人口之鄉鎮市區為優先選取，其次為五萬以

上人口之鄉鎮市區），考評結果則以縣市為單位呈現。其分組如下所示：  

(1). 都會型：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

高雄市。 

(2). 城鎮型：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3). 偏遠及離島型：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2.2 考評委員組成考評委員組成考評委員組成考評委員組成 

考評委員由營建署遴選聘任，其成員組成為營建署代表二至三人（含召集人或副召集人

一人）、專家委員（含外聘委員二~四人及中央部會相關主管機關代表一人），其中召集人或副

召集人由營建署派任，組成名單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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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委員各分區組成名單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候選人數候選人數候選人數候選人數 1
 

實際考評建實際考評建實際考評建實際考評建

議人數議人數議人數議人數 
代表機關或單位代表機關或單位代表機關或單位代表機關或單位 產生方式產生方式產生方式產生方式 

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 1 人 

副召集人副召集人副召集人副召集人 1 人 
1 人 內政部營建署 請機關薦派 

相關團體委員相關團體委員相關團體委員相關團體委員 20 人 1-2 人 身心障礙福利團體 2
 

請各團體推薦

代表擔任 

專家學者委員專家學者委員專家學者委員專家學者委員 20 人 1-2 人 

無障礙、建築空間與設計、

都市計劃、交通運輸及土木

等學界代表 

邀請擔任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2 人 1 人 內政部警政署 請單位薦派 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

部部部部

門門門門 

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4 人 1-2 人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

組、中區工程處或南區工程

處代表各 1 人 

請各單位派員

擔任 

註 1：  候選人數為各代表機關或單位受邀候選名單人數，實際考評委員人數將配合委員時間許可進行調整 

註 2： 身心障礙福利團體計邀請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中華視障聯盟、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愛盲基金

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金會、中華民國老人福利推動聯盟等團體 

 

2.3 考評考評考評考評路段選取路段選取路段選取路段選取 

現地考評道路選取方式依據下列原則辦理： 

1. 道路樣本之選取以鄉鎮市區為單位，每一鄉鎮市區抽選 3 條道路受評。道路選取由

縣市政府依回報營建署「市區道路養護管理系統」中提報 5 條道路及各身心障礙福

利團體提送建議考評道路中各抽取 1 條進行考評，另再依 97 年度「市區道路人行環

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受評道路選取 1 條進行考評。（註 1：若身障團體未提送建

議考評道路，則由營建署補助之工程案中抽選 1 條或 98 年縣市政府提報之道路進行

考評。註 2：既經公佈評選道路，現場不可再行更換。 

2. 候選樣本應以人口聚居或活動密集區為優先，例如交通運輸主要場站、商業中心區、

行政中心、學校、主要醫療院所、公園、廣場等區域，且所提報道路中應至少有 1

條位於鄉鎮市中心區主要運輸場站（如火車站、客運總站、捷運站、公車站等）周

邊；道路長度以 500 公尺以上為原則，其中設有人行道之長度以（單向）至少 200

公尺以上為原則。 

3. 現地考評時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於各考評道路上指定考評路段之起迄位置，每一考

評路段長度以 200 公尺為原則。考評路段之選擇，以能充分反應本考評目標為優先

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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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考評道路選擇流程圖 

 

2.4 考評方式考評方式考評方式考評方式 

此計畫之考評項目區分為「政策作為」與「實際作為」兩方面，以下將說明各評分項目

之內容與權重分配。 

 

2.4.1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作為作為作為作為評分項目評分項目評分項目評分項目 

政策作為考評目的為了解各縣市於改善市區道路人行環境所投入之努力，以避免因建設

時間較長而使各縣市所投入努力無法顯現，因此考評內容將以相關法規制定、新建與既有道

路管理改善等項目進行考評，各項目之完成內容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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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政策作為各項目內容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提送資料提送資料提送資料提送資料    

A1 

訂定人行環境（含無

障礙設施部分）相關

管理法令與執行檢討 

□ 已訂定相關法令並執行檢討 

□ 已訂定部分法令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法令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

相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法令名稱、公佈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提供初

稿或草案，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A2 

訂定人行環境（人行

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

放管理）相關管理法

令與執行檢討 

□ 已訂定相關法令並執行檢討 

□ 已訂定部分法令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法令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

相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法令名稱、公佈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提供初

稿或草案，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A3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

設施部分）整體改善

規劃 

□ 已完成規劃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

相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公佈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相關紀錄，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相
關
法
規
制
定

 

A4 

訂定人行環境改善專

案計畫或措施 (如清

道專案計畫、督導計

畫、聯合稽查小組等) 

□ 已訂定相關計畫或措施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計畫或措施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

相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公佈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相關紀錄，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新
建
及
既
有
道
路
人

行
道
管
理
與
改
善

 
B1 

是否建立總列管清冊

並隨時更新 

□ 已建立完整清冊且定期每季

更新 

□ 已建立完整清冊但已逾一年

以上未更新 

□ 已建立清冊但不完整 

□ 未建立列管清冊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清冊名稱、建置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相關紀錄，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B2 
人行道設置情形普及

率 

□ 60％以上或提昇普及率較去

年高 10%以上 

□ 30％~60%或提昇普及率較

去年高 8%以上 

□ 10%~30%或提昇普及率較

去年高 6%以上 

□ 未達 10％或提昇普及率較

去年高 4%以上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清查清冊、清查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清查計畫及執行進度，且

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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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提送資料提送資料提送資料提送資料    

B3 
人行環境無障礙設施

設置情形適宜性比率 

□ 95％以上或提昇率較去年高

10%以上 

□ 75％~95％或提昇率較去年

高 8%以上 

□ 60％~75%或提昇率較去年

高 6%以上 

□ 未達 60％或提昇率較去年

高 4%以上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執行完成日期

及內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及執行進度，且

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B4 

各縣(市)政府上年度

考評實際作為後續檢

討改善狀況 

□ 全部完成改善 

□ 部分完成改善 

□ 尚未改善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

相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執行完成日期

及內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及執行進度，且

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B5 改善計畫執行率 

□ 95％以上 

□ 75％~95％ 

□ 60％~75%  

□ 未達 60％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執行完成日期

及內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及執行進度，且

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註 1：給分標準中若標註＊號者，由各評分委員依相關檢附資料給分 

註 2：所提供資料至 98 年 9 月 17 日內進行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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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評分項目評分項目評分項目評分項目 

實際作為考評目的為藉由現地勘檢方式了解各縣市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實施現況與

成果，以了解市區道路人行道於既有或整建(新闢)後之人行道步行空間是否符合行人行走之

各項需求。其具體內涵可由「暢行性」、「安全性」與「舒適性」等三項內容表述之。其中暢

行性為評估人行道提供行人順暢通行的能力，安全性反應行人使用安全之保護，舒適性係對

應行人使用人行道時之舒適感受。各項目之完成內容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實際作為各項目內容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 
給分給分給分給分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A1 

暢行性 

有效寬度(步行寬

度)=人行道整體

寬度－(公共設施

帶寬度∪機車停

車格位寬度∪天

橋、地下道出入

口寬度) 

□ 2.5 公尺以上 

□ 1.5 公尺〜2.5 公尺(未達

2.5 公尺) 

□ 0.9 公尺〜1.5 公尺(未達

1.5 公尺) 

□ 未達 0.9 公尺 

100 

80 

 

60 

 

40 

1. 選取路段中最窄之處

量測。 

2. 公共設施含植栽、路

燈、景觀、街道傢具及

交通、消防、管線設

施。 

AA2 

暢行性 

1.阻礙情況：因民

眾私自佔用（路

霸、機車違規停

車等）。 

2.阻斷情況：因人

行道建設時不完

整導致人行道無

法連續通行的情

況。 

□ 完全無阻斷及阻礙，可

連續通行部分遭阻斷或

阻礙 

□ 人行道上 1 處遭阻礙 

□ 人行道上 2 處遭阻礙 

□ 人行道上 3 處以上遭阻

礙或 1 處以上遭阻斷 

 

100 

 

 

70 

40 

0 

 

AA3 

暢行性 
無障礙設施 

□ 設有完善設施且維護良

好(含路緣斜坡、導盲設

施) 

□ 設有設施但無法完全發

揮功能 

□ 缺乏部分設施 

□ 完全未設相關設施 

100 

 

70 

40 

0 

1. 路緣斜坡指人行道或

交通島平順銜接至車

道之平緩斜坡。 

2. 行人穿越道對準路緣

斜坡。 

3. 導盲設施主要包含整

齊邊界線及警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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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 
給分給分給分給分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A4 

暢行性 

人行道人行空間

淨高 

□ 全線均高於 2.1 公尺且

無影響安全之突出物 

□ 有任一處淨高不足 2.1

公尺或有影響安全之突

出物 

100 

 

60 

突出物限制：地面起

0.6~2.0 公尺之範圍，不

得有 0.1 公尺以上懸空突

出物，應設置警示或其他

防撞設施。 

BB1 

安全性 
鋪面狀況 

□ 鋪面平整無破損鋪面不

平整或破損範圍佔總人

行道面積 

□ 10%以下 

□ 10%〜50% 

□ 超過 50%或有影響通行

安全之情況 

 
100 

 

 

 

80 

60 

40 

1.人行道鋪面可為路磚

或混凝土鋪面 

2.人行道若有積水情況

亦可視為不平整 

BB2 

安全性 

行人防護設施建

置及維護狀況 

□ 設施完善，且維護良好 

□ 設有設施但無法完全發

揮功能或維護不佳 

□ 缺乏部分設施 

 

 

 

 

 

100 

70 

 

40 

1. 人行道與車道間有間

隔（高程區隔、以植

槽或綠籬區隔、圍欄

區隔） 

2. 人行道與臨地高差 

(1) 20~75 公分設防護

緣 

(2) 高於 75 公分設防

護緣及安全護欄或

設護牆 

BB3 

安全性 

人行道上設置排

水溝進水格柵 

□ 無設置或設置成蓋板型

式且不影響通行安全 

□ 有設置，不影響通行安

全 

□ 有設置，且影響通行安

全 

100 

 

70 

 

40 

 

CC1 

舒適性 
整潔維護 

□ 人行道整潔 

□ 大致整潔但有些許垃圾 

□ 不整潔，有明顯垃圾但

不影響行走 

□ 相當不整潔，明顯未清

掃或垃圾未清運，且影

響行走 

100 

70 

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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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 
給分給分給分給分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CC2 

舒適性 
植栽綠美化 

□ 植栽維護良好，且具遮

蔭功能 

□ 植栽維護大致良好 

□ 植栽維護不良，但不影

響通行 

□ 植栽影響通行或無植栽 

100 

 

70 

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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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項目權重分配項目權重分配項目權重分配項目權重分配 

經完成上述各項目之評分後，即可依據各項目權重加總得各縣市考評總分。經與營建署和

各社福團體討論修正後之各層級評估準則及權重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各項目權重表    

層級 1 層級 2 層級 3 

評估準則名稱 權

重 

評估準則名稱 權重 評估準則名稱 權重 

相關管理法令與執行檢

討（無障礙相關法令部

分） 

20% 

相關管理法令與執行檢

討(停車管理相關法令部

分) 

10% 

整體改善規劃 30% 

相關法令制定 40% 

改善專案計畫 

或措施 

40% 

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 30% 

普及率 10% 

適宜性比率 10% 

實際作為 

後續檢討改善狀況 

30% 

政策作為 40%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

行道管理及改善 

60% 

改善計畫執行率 20% 

有效寬度 35% 

阻礙或阻斷情況 25% 

無障礙設施 25% 

暢行性 55% 

人行道淨高 15% 

鋪面狀況 40% 

行人防護 30% 

安全性 30%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

水格柵 

30% 

整潔維護 50% 

實際作為 60% 

舒適性 15% 

植栽綠美化 50% 

 

2.5 考評結果獎懲考評結果獎懲考評結果獎懲考評結果獎懲 

1. 營建署將函送考評結果，建議受評縣市納入考績獎懲，獎懲對象為相關機關主管、業

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獎懲標準如下： 

(1). 特優等：考評成績 95 分以上者，記功二次 

(2). 優  等：考評成績 90 分以上未達 95 分者，記功一次 

(3). 甲  等：考評成績 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者，嘉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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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乙  等：考評成績 70 分以上未達 80 分者，嘉獎一次 

(5). 丙  等：考評成績 60 分以上未達 70 分者，不予獎懲 

(6). 丁  等：考評成績 50 分以上未達 60 分者，記申誡一次 

(7). 戊  等：考評成績未達 50 分者，記申誡二次 

2. 考評成績作為核補地方辦理「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經費之重要依

據，「都會型」及「城鎮型」各類組經評定為第一名縣市，額外補助一千萬元，「都會

型」及「城鎮型」各類組經評定為第二名及「偏遠及離島型」類組經評定為第一名縣

市，額外補助五百萬元。另考評成績經本署核定較去年度進步幅度最大且值得肯定

者，額外補助五百萬元。該經費將增列於 99 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

善計畫」優選案件中，其執行方式為各優選案件經費以不打折或額度不受補助上限之

方式處理。 

3. 考評成果除函請各縣市首長加強督促外，另「都會型」及「城鎮型」各類組經評定為

第一名及第二名縣市，及「偏遠及離島型」第一名縣市，將邀請該縣市首長頒發「98

年度友善城市人行環境大獎」獎狀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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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年度考評結果本年度考評結果本年度考評結果本年度考評結果 

98 年度人行道考評結果如表 2-5 所示，其詳細項目別及類型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將於

第三、四章中進行詳細說明。  

表 2-5 各縣市考評結果列表 

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 實實實實際作為際作為際作為際作為考評分數考評分數考評分數考評分數 政策作為考評分數政策作為考評分數政策作為考評分數政策作為考評分數 總總總總分分分分 

01 基隆市 76.09 58.12 68.90 

02 台北縣 83.00 80.36 81.94 

03 台北市 82.27 80.41 81.53 

04 桃園縣 73.36 86.72 78.70 

05 新竹縣 81.82 55.06 71.12 

06 新竹市 79.56 69.33 75.47 

07 苗栗縣 81.96 41.93 65.95 

08 台中縣 79.24 71.39 76.10 

09 台中市 76.74 72.58 75.08 

10 南投縣 82.63 58.38 72.93 

11 彰化縣 71.81 56.26 65.59 

12 雲林縣 82.07 59.33 72.97 

13 嘉義縣 72.64 62.61 68.63 

14 嘉義市 81.83 60.32 72.95 

15 台南縣 76.59 69.34 73.69 

16 台南市 73.63 76.42 74.75 

17 高雄縣 81.02 70.99 77.01 

18 高雄市 82.66 73.97 79.18 

19 屏東縣 79.96 56.21 66.86 

20 台東縣 88.63 55.48 75.37 

21 花蓮縣 89.26 68.85 81.09 

22 宜蘭縣 83.72 66.49 76.83 

23 澎湖縣 76.07 69.76 73.55 

24 金門縣 82.61 65.24 75.66 

25 連江縣 88.62 58.42 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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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項目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項目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項目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項目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 

本章為比較本年度考評範圍 25 縣市政府各選取 2~5 個鄉鎮市區為原則，依「政策作為考

評會議」及「實際作為現地考評」之評審結果，檢討各考評項目中之主要問題點，並提出表現

較佳者供其他縣市作為未來改善參考依據。政策考評與現地考評之比較單位為「縣市」，為方

便繪製圖表，以基隆市為起始編碼「01」依序往南、東部及離島編排號碼，下表 3-1 即為各縣

市編碼對照表。 

表 3-1 各縣市編碼對照表 

編碼 縣市別 編碼 縣市別 編碼 縣市別 

01 基隆市 10 南投縣 19 屏東縣 

02 台北縣 11 彰化縣 20 台東縣 

03 台北市 12 雲林縣 21 花蓮縣 

04 桃園縣 13 嘉義縣 22 宜蘭縣 

05 新竹縣 14 嘉義市 23 澎湖縣 

06 新竹市 15 台南縣 24 金門縣 

07 苗栗縣 16 台南市 25 連江縣 

08 台中縣 17 高雄縣   

09 台中市 18 高雄市   

 

3.1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作為作為作為作為 

政策作為考評目的為了解各縣市於改善市區道路人行環境所投入之努力，以避免因建設時

間較長而使各縣市所投入努力無法顯現，故將各縣市於人行環境之評定項目分成「相關法令制

定」與「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等二大構面，以下針對上述構面進行說明。 

 

3.1.1 相關法令制定相關法令制定相關法令制定相關法令制定 

相關法令制定方面，包括「A1 人行環境無障礙設施相關管理法令」、「A2 人行道上自行車

及機車停放相關管理法令」、「A3 整體改善規劃」和「A4 改善專案計畫」等四項，依此四項考

評之平均結果列表如表 3-2，平均結果長條圖如圖 3-1 所示。各縣市相關法令制定如依四分法

取頂、前、均、後及底標，見表 3-3 可知，以台北市、桃園縣及台北縣之表現最佳，表示其在

相關法令制定之制度較為完善；而苗栗縣在整體表現上則不甚理想；總體而言，平均分數落於

均標附近者為多，顯示各縣市政府對於法令制定上有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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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縣市政府相關法令制定評分結果列表 

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 A1 A2 A3 A4 A 類類類類加權加權加權加權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1 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 77.92 49.58 63.33 60.00 63.54 

2 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 87.00 89.50 84.50 90.50 87.90 

3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94.00 85.00 93.00 94.00 92.80 

4 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 93.58 90.00 95.00 92.08 93.05 

5 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 66.82 55.91 59.55 54.55 58.64 

6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 76.67 70.83 81.67 74.17 76.58 

7 苗栗縣苗栗縣苗栗縣苗栗縣 45.00 41.25 46.25 48.33 46.33 

8 台中縣台中縣台中縣台中縣 72.92 63.75 79.58 68.33 72.17 

9 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 84.58 81.25 77.08 79.17 79.83 

10 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 76.25 65.42 63.75 52.08 61.75 

11 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 63.33 50.00 65.42 51.67 57.96 

12 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72.08 60.83 60.42 52.50 59.63 

13 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 70.00 55.83 63.33 56.25 61.08 

14 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 67.50 68.75 71.67 75.42 72.04 

15 台南縣台南縣台南縣台南縣 84.22 42.78 85.78 60.00 70.86 

16 台南市台南市台南市台南市 89.44 63.33 90.00 86.56 85.84 

17 高雄縣高雄縣高雄縣高雄縣 83.67 61.56 88.67 75.33 79.62 

18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85.56 82.78 78.78 70.11 77.07 

19 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 74.22 54.44 59.22 50.56 58.28 

20 台東縣台東縣台東縣台東縣 47.78 43.89 59.44 61.67 56.44 

21 花蓮縣花蓮縣花蓮縣花蓮縣 74.55 53.64 82.73 77.73 76.18 

22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 73.64 65.73 80.45 63.18 70.71 

23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 68.33 55.56 66.22 85.67 73.36 

24 金門縣金門縣金門縣金門縣 76.11 55.00 68.33 67.22 68.11 

25 連江縣連江縣連江縣連江縣 58.33 54.44 74.44 57.78 62.56 

 單項單項單項單項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74.54 62.44 73.54 68.19 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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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各縣市相關法令制定評分結果 

 

表 3-3 相關法令制定四分法分級結果表 

級距 符合縣市 個數 累積個數 

頂標(86.51 分) 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 3 3 

前標(80.54 分) 台南市 1 4 

均標(70.49 分) 新竹市、台中市、台中縣、嘉義市、台南縣、

高雄縣、高雄市、宜蘭縣、花蓮縣、澎湖縣 

10 14 

後標(60.42 分) 基隆市、嘉義縣、南投縣、金門縣、連江縣 5 19 

底標(56.21 分) 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屏東縣、台東縣 5 24 

未達底標者 苗栗縣 1 25 

註：頂標：依排序前 25%者之平均值。    前標：依排序前 50%者之平均值。    均標：全部之平均值。 

     後標：依排序後 50%者之平均值。    底標：依排序後 25%者之平均值。 

 

1. A1 相關管理法令相關管理法令相關管理法令相關管理法令-（（（（人行環境人行環境人行環境人行環境無障礙設施部分無障礙設施部分無障礙設施部分無障礙設施部分）））） 

相關管理法令表現結果以台東縣、苗栗縣及連江縣較不理想，落於 60 分以下，如圖 3-2，平

均分數為 74.54 分；如以各縣市加權平均累積得分對平均比值圖 3-3 來看，位於比值 0.9~1.0

為多，約佔了全部縣市的 1/3，顯示本項目執行良好，對於低比值之縣市應加強法令之建立。

以圖 3-2 所示，分數高於 90 分的有台北市及桃園縣等表現結果相當理想，其中台北市於「臺

北市市區道路管理規則」、「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辦理人行鋪面工程面層及底層設計原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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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人行道設置露天座管理辦法」、「臺北市政府人行地下道廣告設置管理須知」、「臺北市人

行道設置斜坡道審查基準」、「臺北市人行道認養辦法」及「臺北市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

法」等八項法規中制定無障礙設施相關法令，台北市與桃園縣也在道路管理條例方面提出無

障礙相關法令，台北市甚至訂定「台北市政府無障礙環境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台北市人

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及「台北市人行道設置審查基準」等三項法令，故二市一致獲得

評審委員高度認同；表現較差者為苗栗縣苗栗縣苗栗縣苗栗縣、、、、台東縣台東縣台東縣台東縣、、、、連江縣連江縣連江縣連江縣尚未訂定人行環境相直接相關管

理法令或是相關法令部分仍是未有制定完善，故於 A1 分數較低。 

 

圖 3-2 各縣市 A1 人行環境無障礙設施相關管理法令評分結果 



24 

 

 

圖 3-3 各縣市 A1 相關管理法令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2. A2 相關管理法令相關管理法令相關管理法令相關管理法令-（（（（人行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放管理人行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放管理人行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放管理人行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放管理）））） 

人行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放管理相關法令整體表現如圖 3-4 所示，其平均分數僅 62.44 分，

未達標準分數 60 分之縣市共計 12 個，其中 4 縣市甚至未達 50 分；再由加權平均得分累積

百分比分布圖 3-5 中可見，比值 0.8~0.9 之間佔了約 1/3，表各縣市對自行車及機車停放於人

行道上之相關管理法令訂定不甚理想。依據考評結果，其中分數較佳者為桃園縣達 90 分以

上，設立自行車停放要點及管理制度，因此獲得委員認同；而考評成績不理想者甚多，其中

以苗栗縣較差，僅獲委員評定為 41.25 分。除此之外，各縣市大多未設有自行車及機車停放

規定，於政策考評中委員亦多數提及此一問題，且未來因應節能減碳之考量，自行車使用者

將持續增多，因此自行車停放法令應盡早設立，以避免自行車佔用人行道之空間。 



25 

 

 

圖 3-4 各縣市 A2 人行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放相關管理法令評分結果 

 

 

圖 3-5 各縣市 A2 相關管理法令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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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3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在整體改善規劃的項目中，由圖 3-6 中得知，4 個縣市得分在 60 分以下，整體改善規劃的項

目中，各縣市之平均為 73.54 分；另由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圖 3-7 所示，集中於比

值 0.8~0.9 之間，整體成績差距不至太大，也顯示各縣市多數有投入心力於人行道無障礙空

間之規劃。其中以桃園縣表現最佳，分數達 95 分，桃園縣所提出的「桃園縣人行道無障礙

改善執行計畫」、「桃園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督導計畫」、「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清除道路障

礙計畫」、「人行環境無障礙改善督導計畫」以及「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執行取締{占用人行道}

督導計畫」等共 9 項改善計畫，不僅具有其循序漸進的時段性，且內容相當具體，可提供與

各縣市作為其改善專案計畫之參考。台南市亦提出「台南市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規

劃設計」資料完整，且對於人行環境改善計畫完整度高，並有具體執行之表現，故獲委員一

致肯定；至於表現最差之縣市有苗栗縣，其分數未達 50 分，原因包含有仍在改善檢討階段

尚未制定相關規劃或資料建置不完整等，因此獲得較低之考評分數。 

 

 

圖 3-6 各縣市 A3 整體規劃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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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各縣市 A3 相關管理法令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4. A4 改善專案計畫改善專案計畫改善專案計畫改善專案計畫 

經政策作為審查會議委員整體評分結果，本項目有 8 個縣市落於 60 分以下約佔 32%，如圖

3-8 改善專案計畫評分結果所示，改善專案計畫之加權平均得分為 68.19 分；以加權平均得

分累積百分比分布圖 3-9 來看，低於平均值之比例約佔了一半以上，其中一個縣市之比值僅

為平均值的 0.7。 

本項目中以台北市、台北縣及桃園縣表現較佳，分別獲得 94 分、90.5 分和 92.08 分，其中

台北縣提出有「路潔專案」、「台北縣政府道路養護」、「步步安專案」、「台北縣機車停車秩序

整頓計劃」、「路平報馬仔計畫」及「台北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執行計畫(含執行率及清

查率)」；桃園縣則提出有「桃園縣人行道無障礙改善執行計畫」、「人行環境無障礙改善督導

計畫」、「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執行取締{占用人行道}督導計畫」及「桃園縣人行道無障礙改善

經驗案例--中壢市榮民路」等四項改善專案計畫；而成績較不理想者為苗栗縣，因其檢送之

資料多數不完善，於本項目之表現度無法具體呈現，故委員給予之分數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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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各縣市 A4 改善專案計畫評分結果 

 

圖 3-9 各縣市 A4 相關管理法令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3.1.2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方面，包括「B1 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B2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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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情形普及率」、「B3 設置情形適宜性比率」、「B4 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和

「B5 改善計畫執行率」等五項，其加權平均結果列表如表 3-4，加權平均結果長條圖

如圖 3-1-10 所示。若依此五項考評結果以四分法取頂、前、均、後及底標，見表 3-5  

可知，以台北縣及桃園縣之表現較佳，表示其在管理及改善執行方面落實度較高，而

苗栗縣表現則較為不理想，但大體上落在均標之縣市較多，表示各縣市均有執行人行

道管理及改善計畫，然成效結果不顯著或執行未夠徹底。 

 

表 3-4 各縣市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評分結果列表 

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 B1 B2 B3 B4 B5 加權加權加權加權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1 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    62.92 40.00 40.00 65.42 40.00 54.50 

2 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    90.00 60.00 40.00 87.80 60.00 75.34 

3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73.50 80.00 40.00 87.00 60.00 72.15 

4 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    95.42 60.00 40.00 92.92 80.00 82.50 

5 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    56.82 40.00 40.00 65.45 40.00 52.68 

6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    82.92 60.00 60.00 65.42 40.00 64.50 

7 苗栗縣苗栗縣苗栗縣苗栗縣    37.50 40.00 40.00 39.17 40.00 39.00 

8 台中縣台中縣台中縣台中縣    88.33 60.00 40.00 74.58 60.00 70.88 

9 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    58.33 80.00 40.00 74.17 80.00 67.75 

10 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    66.67 60.00 40.00 60.42 40.00 56.13 

11 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    63.75 60.00 40.00 60.00 40.00 55.13 

12 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68.33 60.00 40.00 68.75 40.00 59.13 

13 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    78.33 60.00 60.00 67.08 40.00 63.63 

14 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    58.33 60.00 40.00 56.67 40.00 52.50 

15 台南縣台南縣台南縣台南縣    90.00 60.00 80.00 64.44 40.00 68.33 

16 台南市台南市台南市台南市    82.56 60.00 40.00 77.89 60.00 70.13 

17 高雄縣高雄縣高雄縣高雄縣    90.33 40.00 40.00 73.78 40.00 65.23 

18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87.44 80.00 40.00 72.22 60.00 71.90 

19 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    76.67 40.00 40.00 52.78 40.00 54.83 

20 台東縣台東縣台東縣台東縣    68.89 40.00 40.00 60.56 40.00 54.83 

21 花蓮縣花蓮縣花蓮縣花蓮縣    81.82 60.00 40.00 71.36 40.00 63.95 

22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    82.27 60.00 40.00 70.00 40.00 63.68 

23 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澎湖縣    86.22 40.00 80.00 71.67 40.00 67.37 

24 金門縣金門縣金門縣金門縣    86.67 40.00 40.00 71.11 40.00 63.33 

25 連江縣連江縣連江縣連江縣    67.78 40.00 40.00 64.44 40.00 55.67 

 單項平均單項平均單項平均單項平均 75.27 55.20 44.80 68.60 47.20 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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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各縣市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評分結果 

 

表 3-5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善四分法分級結果表 

級距 符合縣市 個數 累積個數 

頂標(73.82 分) 台北縣、桃園縣 2 2 

前標(70.00 分) 台北市、台中縣、台南市、高雄市 4 6 

均標(62.60 分) 新竹市、台中市、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

宜蘭縣、花蓮縣、連江縣、澎湖縣 

9 15 

後標(55.11 分) 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連江縣 4 19 

底標(51.39 分) 基隆市、新竹縣、嘉義市、屏東縣、台東縣 5 24 

未達底標者 苗栗縣 1 25 

註：頂標：依排序前 25%者之平均值。    前標：依排序前 50%者之平均值。    均標：全部之平均值。 

     後標：依排序後 50%者之平均值。    底標：依排序後 25%者之平均值。 

 

1. B1 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 

本項目之評定結果顯示各縣市於此項目表現較佳，五成以上縣市落於平均分數之上，見圖

3-11 為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評分結果，各縣市於此項目之平均為 75.27 分，此項為政策作

為評分中最高分之項目；再由圖 3-12 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所示，平均之比值大於

1.0 者超過一半以上，顯示此項政策各縣市執行狀況不錯，對於人行道的列管清冊之建立與

更新動作迅速。獲得 80 分以上的縣市共計有台北縣、桃園縣、新竹市、台中縣、台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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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花蓮縣、宜蘭縣、澎湖縣和金門縣等 12 個縣市，其中以桃園縣

為最佳，得到 95.42 分；而表現較不理想低於 60 以下之縣市共計有 4 個，為新竹縣、苗栗

縣、台中市及嘉義市，其中苗栗縣因未提送列管清冊相關資料，故僅得 37.50 分，與平均分

數相差兩倍之多。整體而言，此項目之得分較高，落於平均值以下的僅 11 個縣市，但確有

得分甚低者（如上所述），對於列管清冊之建構與更新方面宜積極採取有效作為。 

 

圖 3-11 各縣市 B1 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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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各縣市 B1 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2. B2 設置情形設置情形設置情形設置情形普及率普及率普及率普及率 

本項目普及率之表現結果顯示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9 個縣市位於 60 分以下，圖 3-13 為 25 縣市普及率之評分結果，普及率

之平均分數為 55.20 分；若以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圖 3-14 角度來看，整體上落於

1.0~1.1 之間佔了五成以上的比例，表示各縣市於人行道設置情形普及率執行確實，而未達

平均值者，代表未達平均之縣市表現分數差異性較大，對於普及率之執行有待加強。 

獲 80 分以上之縣市共計 3 個，以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表現最為優異，縣市府自評均達

成普及率 60%，且由本團隊核對後其提送資料無誤，顯示於普及率工作執行相當確實，值得

參考學習；而成績較不理想者，多為普及率執行不夠徹底或未及時更新，於此方面應多加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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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各縣市 B2 設置情形普及率評分結果 

 

 

圖 3-14 各縣市 B2 設置情形普及率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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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3 設置情形設置情形設置情形設置情形適宜性比適宜性比適宜性比適宜性比率率率率 

本項目為今年度政策考評新增項目，為調查各縣市市區道路之人行道設置情形普及率情形，

其評鑑分數長條圖如圖 3-15 所示，平均分數為 44.80 分，其中有 21 個縣市未達標準分數，

而分數最高者為台南縣和澎湖縣均達 80 分；再由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圖 3-16 來

看，其分布情況從 0.8~0.9 之間，代表各縣市政府於人行道設置情形適宜性比率執行成果有

待加強，還需加以檢討和改進。 

由圖 3-15 來看，表現最佳之縣市為台北市，其建立「臺北市新建與既有道路無障礙斜坡道

普查清冊」，內容包括有人行道及無障礙斜坡道之資料，獲得委員青睞；表現較差之縣市，

其提送之內容大多顯是為清查中或尚未建立相關資料，故獲得較差之評價。而根據各縣市政

府提送資料，經調查及委員核對後，發現各縣市人行道設置情形普及率偏低，其值約在 30%

附近為多，表示各縣市執行狀況不佳，未來這方面需投入更多心力改進。 

 

圖 3-15 各縣市 B3 設置情形適宜性比率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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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各縣市 B3 設置情形適宜性比率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4. B4 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 

本項目之評定結果顯示，共計有 3 個縣市在 60 分以下，圖 3-17 為 25 縣市改善計畫執行率

之評分結果，各縣市於此項目之平均為 68.6 分，如由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圖 3-18

來考慮，達平均之縣市超過一半以上，其分散情況以落於 1.0~1.1 之比值者較多，由平均分

數換算之結果，落於 0.9 之縣市政府約 61.74 分，依考評給分標準來看，於後續檢討改善狀

況未夠徹底；而成績落於 0.7 甚至更低者，其換算分數約 48 分，表示經委員審核後未有相

關後續檢討改善狀況；而以整體觀點來看，本項目執行情況並不佳，僅有三個縣市略高於

80 分，代表各縣市對於後續檢討改善狀況有待加強及改善。其中表現最佳的縣市為桃園縣，

獲得分數為 92.92 分，其提出 97 年度營建署考評缺失改善列管表、人行道鋪面破損調查表、

人行道鋪面破損修繕成果統計表、人行道地上公用事業設備遷移表以及上年度實際作為考評

檢討改善照片等；本項目最低分為苗栗縣，僅得 39.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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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各縣市 B4 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評分結果 

 

 

圖 3-18 各縣市 B4 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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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5 改善計畫執行率改善計畫執行率改善計畫執行率改善計畫執行率 

本項目之評定結果顯示，共計有 18 個縣市在 60 分以下，圖 3-19 為 25 縣市改善計畫執行率

之評分結果，各縣市於此項目之平均為 47.2 分，此項目之平均亦未達標準分數 60 分；如由

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圖 3-20 來考慮，未達平均之縣市超過一半以上，其分散情況

以落於 0.8~0.9 之比值者較多，由平均分數換算之結果，落於 0.9 之縣市政府約 42.48 分，依

考評給分標準來看，於改善計畫執行上未夠徹底，但已有相關之計畫發包施工中；而成績落

於 0.7 甚至更低者，其換算分數約 33 分，表示經委員審核後未有相關改善計畫執行，或目

前僅於規劃階段尚未通過核准施工；而以整體觀點來看，本項目執行情況並不佳，僅桃園縣

與台中市二個縣市略高於 80 分，代表各縣市對於改善計畫執行有待加強及改善。其中表現

最佳的縣市為桃園縣與台中市，均獲得分數為 80 分，亦是本項目中達 80 分以上之縣市，桃

園縣提出 3 項專案改善計畫工程，其中 1 項已完成，1 項正在施工或執行當中，1 項規劃設

計完成，改善計畫執行率達 85.03%，獲得委員讚許；其他縣市分數普遍偏低，極需做大幅

度改善。 

 

 

圖 3- 19  各縣市 B5 改善計畫執行率 

 



38 

 

 

圖 3- 20 各縣市 B5 改善計畫執行率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3.2 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 

實際作為評定各縣市於人行環境之「暢行性」、「安全性」與「舒適性」等三大構面，以下

針對上述構面進行說明。 

 

3.2.1 暢行性暢行性暢行性暢行性 

暢行性包含四項分析項目：有效寬度、阻斷情況、無障礙設施與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我

們可以經由圖 3-21 得知於 25 縣市中，各縣市在暢行性項目之分數分布情形。在 25 縣市中，

90 分以上的縣市有 1 個，分數介於 90~80 分之縣市有 12 個，分數介於 80~70 分之縣市有 11

個，分數介於 70~60 分之縣市有 1 個，其評分結果平均 79.75 分，其中低於 70 的縣市只有 1

個縣市，反映出各縣市對於人行道之暢行性皆有一定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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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各縣市暢行性評分結果 

 

1. AA1 有效寬度有效寬度有效寬度有效寬度  

有效寬度為又稱為步行寬度，其寬度為人行道整體寬度扣除同一橫斷面上各項公共設施帶寬

度(如:機車停車格寬度、天橋與地下道出入口…等)後之剩餘寬度。由此可知，人行道於實際

環境中，考量公共設施所設置之範圍後所保留給人行之寬度基礎。由圖 3-22 得知各縣市之

有效寬度分數之分布情形，在 25 縣市中有 4 個縣市高於 90 分，5 個縣市介於 80 至 90 分，

7 個縣市位於 70~80 分間，7 個縣市介於 60 及 70 分之間，2 個縣市低於 60 分，其中以澎湖

縣與高雄市最佳，考評分數為滿分。由此可知澎湖縣與高雄市努力的成果，並對於人行道之

設計及寬度要求甚為用心，且鮮少為一般公共設施所佔用或汽機車等之停放問題，故淨寬表

現良好。在 25 縣市中，除基隆市及屏東縣外其餘縣市仍維持平均於 60 分以上。本項目之總

平均分數為 76.54 分，處於本次考評之「尚可接受」之分數範圍（70~80 分區間）。圖 3-23

為總合各縣市所調查含人行道淨寬頻率圖，由圖得知，經排序後之累積分布圖，對照表 2-4-2

可知，其縣市平均之有效寬度介於 1.5 公尺~2.5 之間，反映出各縣市在人行道之有效寬度上，

對於輪椅及行人通行之建置與管理，皆有一定的水準。此外，對於未達標準之縣市，各縣市

政府應配合人行道相關計畫加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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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各縣市 AA1 有效寬度評分結果 

 

 

圖 3-23 全部縣市之有效寬度頻率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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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A2 阻礙或阻礙或阻礙或阻礙或阻斷情況阻斷情況阻斷情況阻斷情況  

阻礙情況主要為民眾私自佔用(如:路霸、機車違規停車等)而導致無法提供用路者連續通行之

情況，並於實際人行道受到佔用而阻礙之情形。由圖 3-24 得知各縣市之阻礙或阻斷情況分

數之分布情形，在 25 縣市中，分數高於 90 分有 2 個縣市，分數介於 80~90 分之間有 12 個

縣市，分數介於 70~80 分之間有 5 個縣市，分數介於 60~70 分之間有 4 個縣市，分數介於

60~50 分之間有 2 個縣市，唯有台南市與澎湖縣位於 60 分以下，本項目之總平均分數為 77.98

分。其中分數為 90 分以上的為連江縣與花蓮縣，其道路基本上均可保持人行道暢通，有部

分受到人為阻斷之情形甚為輕微。由圖 3-25 可知其分數之累積曲線，其中分佈於 1.0~1.11

就有 12 個縣市，反應出大多縣市阻礙或阻斷情形與以往大致相似。於人行道考評中發現，

人行道幾乎都有一處以上之阻礙情形，故建議各縣市應加強宣導與執法強度，有效減少人行

道遭阻礙情形。 

 

 

圖 3-24 各縣市 AA2 阻礙或阻斷情況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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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AA2 阻礙或阻斷情況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3. AA3 無障礙設施無障礙設施無障礙設施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設施主要考量人行道之無障礙設施之完善與否，如:人行道於路口處是否建置無障礙

設施通道，其通道是否符合適當之寬度以及坡道是否達到 1:12 之標準設施等。由圖 3-24 可

知，各縣市之無障礙設施分數之分布情形，在 25 縣市中，分數高於 80 分有 3 個縣市，分數

介於 80~70 分之間有 15 個縣市，分數介於 70~60 分之間有 6 個縣市，本項目之平均分數為

73.14 分。整體來說，已經高於去年平均，表示各縣市對於無障礙設施有大幅改善與設置。

由圖 3-25 得知，在 25 縣市之無障礙設施累積分析圖，分數平均比值介於 0.85~1.25 之間，

其分布情形有明顯呈現離散的情況，由此可反映出各縣市對於人行道之無障礙設施重視與努

力的程度有顯著之差異性。於此次考評中，社福團體表示其人行道之無障礙設施有部分觀念

上之錯誤，建議其設計或施工單位應多參與營建署等所舉辦之相關課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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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各縣市 AA3 無障礙設施評分結果 

 

 

圖 3-25  AA3 無障礙設施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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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A4 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  

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主要評估民眾於人行道行進間，是否有因公共設施之公車站牌或道路標

誌以及其他垂掛物(如:民眾所懸掛之布條或招牌)等硬物之高度設置不足兩公尺，而使行人產

生碰撞、受傷等之危險情況。由圖 3-26 得知，在 25 縣市中，分數高於 100~90 分之間有 15

個縣市，分數低於 90 分有 10 個縣市，本項目之平均分數為 91.94 分。整體而言，各縣市對

於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評分結果表現卓越，但是仍有分數低於 90 分的縣市，顯示這些縣市

仍需進一步加強注意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避免造成民眾受傷之危險。由人行道人行空間淨

高累積分析圖 3-27 可知，其分布情形非常集中，顯示其各縣市對於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建

置皆有相當的程度的重視，且有一定的水準。 

 

圖 3-26 各縣市 AA4 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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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AA4 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3.2.2 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 

安全性包含三項分析項目：鋪面狀況、行人防護設施建置及維護狀況與人行道上設置排水

溝進水格柵，我們可以經由圖 3-28 得知，各縣市在安全性項目之分數分布情形。在 25 縣市中，

90 分以上的縣市有 3 個，分數介於 90~80 分之縣市有 21 個，分數介於 80~70 分之縣市有 1 個，

其評分結果平均 85.26 分，反映出各縣市人行道上之安全性皆有良好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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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各縣市安全性評分結果 

 

1. BB1 鋪面狀況鋪面狀況鋪面狀況鋪面狀況  

鋪面狀況為人行道表面之平整情況，由圖 3-29 可知，反應大部分縣市分數均超過 80 分，由

25 縣市鋪面狀況評分結果；本項目之平均分數為 89.10 分，和去年之平均差不多，可見各縣

市對鋪面狀況重視的程度，表現極佳。台北縣、台北市、新竹縣、南投縣、台中縣、雲林縣、

嘉義市、台東縣、金門縣和連江縣為表現較佳之縣市，其中以台東縣分數最高，分數高達

98.10 分，顯示其相關管理單位定期執行維護之工作；彰化縣與屏東縣為表現較不理想之縣

市，其鋪面多有破損，建議應進行改善，並定期派員執行清查人行道之狀況，以維護人行環

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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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各縣市 BB1 鋪面狀況評分結果 

 

 

圖 3-30  BB1 鋪面狀況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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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B2 行人防護設施及維護狀況行人防護設施及維護狀況行人防護設施及維護狀況行人防護設施及維護狀況 

行人防護設施及維護狀況主要是考量人行道與車道之間是否具有明顯區隔(如:具有高程、植

槽或綠籬、圍欄等)或人行道與臨地高差過大是否設有防護緣或防護欄(牆)等設施。由圖 3-31

可知，各縣市在行人防護設施及維護狀況項目之分數分布情形，在 25 縣市中，90 分以上的

縣市有 5 個，分數介於 90~80 分之縣市有 18 個，分數介於 80~70 分之縣市有 2 個，其評分

結果之平均分數為 86.27 分，各縣市加強於行人防護設施與維護的狀況不錯。圖 3-32 為行人

防護設施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比值介於 0.8~1.2 之間，顯示各縣市對於行人防

護設施及維護狀況皆有一定的認知，且於建置及維護上也有相當良好的表現。 

 

 

圖 3-31 各縣市 BB2 行人防護設施及維護狀況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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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BB2 行人防護設施及維護狀況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3. BB3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 

於此次考評，反應人行道多有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且發現過去對於排水溝進水格柵設置多

有錯誤。經現地考評整體評分結果，各縣市於本項目大多 70 分以上。唯有澎湖縣低於 60

分，由此顯示，建議該縣市減少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的情形，或針對排水溝進水格柵進行平

整之維修，其排水溝進水格柵應與輪椅行進方向垂直，以避免造成行動不便者不必要之危

險。而連江縣於本項目中，分數高達 97.14 分，由此可知，連江縣對於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

進水格柵多有重視，並致力於使人行道無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之努力。如圖 3-33 為各縣市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評分結果所示；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之平均得分為

80.56 分。圖 3-34 為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其大多

分布於 0.6~1.3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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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各縣市 BB3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評分結果 

 

 

圖 3-34  BB3 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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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舒適性舒適性舒適性舒適性 

舒適性包含二項分析項目:整潔維護、植栽綠美化。我們可以經由圖 3-35 得知，各縣市在

舒適性項目之分數分布情形。在 25 縣市中，分數介於 90~80 分之縣市有 6 個，分數介於 80~70

分之縣市有 15 個，分數介於 70~60 分之縣市有 4 個，其評分結果平均 75.74 分，反映出各縣

市人行道上之舒適性皆有一定的水準，唯有台中市、彰化縣、台南市與澎湖縣在人行道之舒適

性表現仍有較大改善的空間。 

 

圖 3-35 各縣市舒適性評分結果 

 

1. CC1 整潔整潔整潔整潔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整潔維護主要為考評人行道上是否有民眾所丟棄之垃圾未清運或人行道上髒亂不整潔且未

清掃等之情形，由圖 3-36 可知，反應大部分縣市分數均超過 70 分，在 25 縣市中 90 分以上

縣市有 2 個縣市，介於 90~80 分之縣市共有 15 個，分數位於 70~80 分之縣市有 8 個，其中

高於 90 分為金門縣與連江縣，反應該縣市對於人行道整潔非常重視，鮮少看見髒亂及垃圾

等情形發生。由各縣市整潔維護評分結果所示；整潔維護之平均得分為 83.61 分，此外由整

體評分結果所示，各縣市人行道整潔維護狀況皆大致良好但仍有多縣市未達人行道整潔之水

準。圖 3-37 為本項目之各縣市整潔維護累積分析圖，大部分的縣市多集中在 0.9~1.2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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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各縣市 CC1 整潔維護評分結果 

 

 

圖 3-37  CC1 整潔維護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53 

 

2. CC2 植栽綠美化植栽綠美化植栽綠美化植栽綠美化 

植栽綠美化主要為考評人行道上是否有進行植栽綠美化之情況，並且針對植栽部分進行維

護，此外，植栽是否兼具遮蔭功能也一併列入項目。由圖 3-38 可知，在 25 縣市中，介於 90~80

分之縣市共有 2 個，分數位於 70~80 分之縣市有 10 個，分數位於 70~60 分之縣市有 9 個，

分數位於 60~50 分之縣市有 2 個，低於 50 分的有 2 個，此項目評分結果，其平均為 67.86。

其中彰化縣與澎湖縣低於 50 分，顯示該縣市，須重視植栽設置情形及其綠美化等作業，並

且加強其植栽維護等相關管理之配套措施。圖 3-39 為植栽綠美化累積分析圖，其數值分布

於 0.6~1.3 之間，由此可知其離散情形非常顯著，亦顯示其各縣市對於植栽綠美化之項目，

重視程度或是對於植栽設置地點的不正確有極大的落差，造成某些縣市有極大的分數差異。 

 

 

圖 3-38 各縣市 CC2 植栽綠美化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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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CC2 植栽綠美化之加權平均得分累積百分比分布 

 

3.3 項目別整體結果比較項目別整體結果比較項目別整體結果比較項目別整體結果比較 

由圖 3-45 之政策作為評分結果，反應 25 縣市，分數介於 90~80 分之縣市共有 3 個，分數

位於 80~70 分之縣市有 5 個，分數位於 70~60 分之縣市有 8 個，分數位於 60~50 分之縣市有 8

個，分數位於 50~40 分之縣市有 1 個，平均分數為 65.76。其中台北市、桃園縣與台北縣之政

策作為表現較佳，由此結果可見，該三縣市皆為都會型縣市，其制度上也較完整；而只有苗栗

縣其分數低於 50 分，於政策作為之制度上，其表現不盡理想。由圖 3-46 可知，分數介於 90~80

分之縣市共有 14 個，分數位於 80~70 分之縣市有 11 個。而花蓮縣更高達 89.26 分，反映花蓮

縣對於人行道的重視及努力，並且也實地對於人行道進行相當程度的維護及建置。 

綜觀政策作為的結果，反映出仍有眾多縣市必須重視人行道制度面與法規面等政策之修

訂，此外對於現有之政策作為進行改善與檢討；而實際作為的結果，明顯優於政策作為，其中

只有 5 個縣市低於 75 分，其他縣市於實際作為項目皆有良好的表現。由此可知，各縣市對於

人行道設置，已有相當程度的努力，而有少部分的縣市表現不盡理想，需再加強整體人行環境

之改善。本次之實際作為考評為抽樣調查，其中選取道路的方式為隨機選取一條去年已評分之

人行道路段，作為追蹤及比較之作業，以及新增一條人行道路段，並且加入社福團體所提供之

人行道路段，其評分結果具有一定的指標及代表性。總而觀之，不論政策或是實際作為，各縣

市應須為人行道設置及維護等，多盡一份心力，提供民眾更舒適之人行道。 



55 

 

 

 

圖 3-45 各縣市政策作為總評分結果 

 

 

圖 3-46 各縣市實際作為總評分結果



56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類型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類型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類型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類型別考評結果綜合比較 

本年度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範圍包括全台二十五個縣市，由於各地區政治環境、

人文環境、經濟狀態與地理位置等各不相同，因而本研究依照去年辦法，將此二十五縣市分都

會型、城鎮型與偏遠及離島型三類不同型態來表示，按此分類來對照比較可達較公平客觀之考

評結果，以下各節將針對各類型進行詳細之綜合比較說明。 

 

4.1 都會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都會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都會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都會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 

此類型中包括基隆、新竹、台中、嘉義與台南五個都會型縣市、台北高雄兩直轄市以及台

北縣與桃園縣等九個縣市，其詳細考評結果如表 4-1 所示。從表中顯現出，政策作為方面以台

北市、台北縣與桃園縣表現較為傑出，其得分均在 80 分以上，而台中市表現則較不理想，嘉

義市與基隆市更需加強；實際作為部分，各縣市表現均達到一定水準，其中台北市、台北縣、

嘉義市與高雄市表現最佳，均獲 80 分以上高分，顯示其人行環境無障礙空間之建立以有相當

具體之成效，足以作為國內其他各城市效法參考之對象。以下將更深入探討此類型縣市於政策

作為與實際作為各項目之表現，並比較該類型之各縣市考評結果之差異性。 

 

表 4-1 都會型縣市考評得分列表 

縣市政府 政策作為考評分數 實地考評分數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80.41 82.27 81.5381.5381.5381.53    

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    80.36 83.00 81.9481.9481.9481.94    

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    58.12 76.09 68.9068.9068.9068.90    

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    86.72 73.36 78.7078.7078.7078.70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    69.33 79.56 77775.475.475.475.47    

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    72.58 76.74 75.0875.0875.0875.08    

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    60.32 81.38 72.9572.9572.9572.95    

台南市台南市台南市台南市    76.42 73.63 74.7574.7574.7574.75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73.97 82.66 79.1879.1879.18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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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 

此政策作為中「相關法令制定」與「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與改善」為考評兩大項目，

各項目下又細分為「相關管理法令(無障礙相關法令部份)」、「相關管理法令(停車管理相關法令

部份)」、「整體改善計畫」、「改善專案計畫」、「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普及率」、「適宜性

比率」、「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和「改善計畫執行率」等九個評鑑項目，都會型各縣市

於上述各項目之得分表現如下圖 4-1 與圖 4-2 所示。從圖 4-1 中顯示，整體而言都會型縣市中

以基隆市、新竹市與嘉義市在「相關法令制定(停車管理)」項目之分數較低，且與其他縣市有

相當程度之差異，詳究其送審資料發現基隆市因提送之法令政策內容未標明重點、尚未制定人

行道上自行車與機車停放相關管理法令且缺乏無障礙設施整體改善規劃內容而致使得分甚

低；而基隆市方面則是由於尚未制定人行環境無障礙與停車管理相關法令、整體改善規劃尚在

研擬中以及尚未制定改善專案計畫之因素而法無獲得較高之評價；嘉義市則尚未制定人行環境

停車管理相關法令，無障礙相關管理法令與整體改善規劃尚在研擬中以及尚未制定改善專案計

畫致使得分偏低。 

若進一步針對「相關法令制定」之四項評估準則來看，大部分縣市之「相關管理法令(無

障礙)」項目得分較高，而「相關管理法令(停車管理)」之制定為各縣市都較為不足之項目。  

 

圖 4-1 都會型縣市得分比較-政策作為：相關法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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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都會型縣市得分比較-政策作為：新建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改善 

 

除此之外，由圖 4-2 可知，「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改善」各縣市整體分數差異不大，

但整體表現以台北縣與桃園縣表表現較佳；而從各縣市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改善四項準

則之得分來看，以「適宜性比率」之得分為最低，顯示各縣市人行道長度普遍較短，各縣市政

府應積極改善。而「總列管清冊之建立及更新」及「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之得分較高，

顯示各縣市政府均已積極對人行道設施進行清冊建檔，但嘉義市、台中市與基隆市在此方面仍

有所缺乏，應檢討改善此現象，而「改善計畫執行率」此項目中新竹市、嘉義市與基隆市得分

相對較低，該縣市應積極加強此部份。 

 

4.1.2 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 

而實際作為考評項目包括暢行性、安全性與舒適性等三大項，其中暢行性部分之項目包括

「有效寬度」、「阻礙或阻斷情況」、「無障礙設施與人行道淨高」；安全性方面則包含「鋪面狀

況」、「行人防護」與「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而舒適性則包含「整潔維護」與「植

栽綠美化」項目評估之，上述項目各縣市之得分表現情況可見圖 4-3 至圖 4-5 所示。  

 

 

 



59 

 

1.1.1.1. 暢行性暢行性暢行性暢行性    

首先由圖 4-3 中可得知，暢行性之整體分數以台北縣表現最佳，各評估項目之得分均在 75

分以上，而基隆市與台南市則尚待改進，主要仍因為人行道多處受阻礙或阻斷，致使行人及

輪椅通行不易；且缺乏無障礙設施或無障礙設施雖已設置但功能並無法發揮。若深入以各項

目之得分狀況來看，各縣市均以人行道淨高之得分為最佳；有效寬度方面除基隆市表現欠佳

外其餘各縣市均在及格分數以上，其中以高雄市表現最好，其分數在 100 分；阻斷情況方面

則以台南市與桃園縣得分為較低，此現象顯示該縣市應加強民眾違規停車或商家攤販任意擺

放私人物品之執法取締與管理，以保障用路人之權益；最後無障礙設施方面，以台北縣表現

最佳，而台北市、桃園縣、基隆市、台中市、新竹市、高雄市、嘉義市與台南市則還有進步

空間，上述縣市該項目得分偏低之原因為設置人行道時多未考量身心障礙者行走不便之具體

設計概念。  

2.2.2.2. 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    

由安全性方面來看(圖 4-4)，整體而言各縣市之表現均在水準之上，各評估項目之得分均在

65 分以上。此外在人行道上排水溝進水格柵方面，台北市、台中市與嘉義市分數上仍有進

步空間，建議縣市政府應減少人行道上排水溝的設置及改善排水溝孔隙大小與方向，以避免

影響行人及輪椅通行，然而桃園縣已經在排水溝蓋上加設鐵絲網做為改善，可供台北市、台

中市與嘉義市做為參考。 

3.3.3.3. 舒適性舒適性舒適性舒適性    

最後從圖 4-5 可發現，各縣市於人行道整潔維護方面之得分均在 70 分以上，但台北縣、桃

園縣、台南市與高雄市之得分則相對較低，建議應設置人行道專用垃圾桶或以定期派專人清

掃之方式來改善；而植栽綠美化方面以台中市與台南市得分較低，建議當地政府應加強植栽

的種植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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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都會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暢行性 

 

 

圖 4-4 都會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安全性 



61 

 

 

圖 4-5 都會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舒適性 

 

4.1.3 都會型縣市集群分析都會型縣市集群分析都會型縣市集群分析都會型縣市集群分析 

本研究中利用 SPSS 統計軟體中之集群分析法了解本類型中各縣市之考評結果間之差異

性，各縣市政策作為之集群分析結果如下表 4-2 與表 4-3 所示，實際作為之集群分析結果如下

表 4-4 與表 4-5 所示。表 4-2 顯示各組的平均值與組內個數且可看出九個縣市中集群分析結果

分為三群，台北市、台北縣與桃園縣間差異不大，表現相當優異；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與

新竹市之表現則算是良好，至於基隆市與嘉義市則表現欠佳，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從表

4-3 中的變異數分析結果可得知在 95%信賴水準之情況下此分群結果為顯著，表示此分群結果

為有意義。 

另一方面，從表 4-4 與表 4-5 實際作為集群分析結果中可看出，受分析之九個縣市裡大多

數得分在 80 分以上，得分低於 80 分之桃園縣、台南市、台中市、新竹市與基隆市應更積極推

廣人行環境無障礙理念並重視無障礙設施之設置與管理，以構建完善步行環境為目標而前進，

而此部份之分群結果也為顯著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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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都會型各縣市政策作為集群分析 

政策作為 

組別 1 2 3 

各組平均分數 83.55 73.09 58.85 

台北市 台中市 基隆市 

台北縣 台南市 嘉義市 

桃園縣 高雄市  

  

  

縣市  

   新竹市   

 

表 4-3 都會型各縣市政策作為 ANOVA 

群集 誤差  

平均平方和 自

由

度 

平均平方和 自

由

度 

統計檢定

量 

顯著值 

政策作為 523.104 2 7.728 9 67.693 0.000 

 

    

表 4-4 都會型各縣市實際作為集群分析 

實際作為  

組別 1 2 3 

各組平均分數 82.46 77.78 73.45 

台北市 基隆市 桃園縣 

台北縣 新竹市 台南市 

嘉義市 台中市  

  

  

縣市  

  
高雄市    

 

表 4-5 都會型各縣市實際作為 ANOVA 

群集 誤差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統計檢定

量 

顯著值 

實際作為 78.372 2 1.101 9 71.2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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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鎮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城鎮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城鎮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城鎮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 

此考評類型中包括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台中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

高雄縣、屏東縣與宜蘭縣等十一個縣市，其詳細考評結果如表 4-6 所示。從表中可得知此類型

縣市之政策作為較都會型而言，表現尚待加強，其中十一個縣市中僅有二個縣市得分在 70 分

以上，而另有六個縣市之政策作為表現低於 60 分，極待縣府方面積極重視與改善；至於實際

作為方面之表現則較前者為理想，除了彰化縣、屏東縣與嘉義縣尚待加強之外，其餘縣市表現

均在 75 分以上且均達到一定水準，以下將更深入探討此類型縣市於政策作為與實際作為各項

目之表現，並比較該類型之各縣市考評結果之差異性。 

  

表 4-6 城鎮型縣市考評得分列表 

縣市政府 政策作為考評分數政策作為考評分數政策作為考評分數政策作為考評分數 實地考評分數實地考評分數實地考評分數實地考評分數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新竹縣 55.06 81.82 71.12 

苗栗縣 41.93 81.96 65.95 

南投縣 58.38 82.63 72.93 

台中縣 71.39 79.24 76.10 

彰化縣 56.26 71.81 65.59 

雲林縣 59.33 82.07 72.97 

嘉義縣 62.61 72.64 68.63 

台南縣 69.34 76.59 73.69 

高雄縣 70.99 81.02 77.01 

屏東縣 56.21 73.96 66.86 

宜蘭縣 66.49 83.72 76.83 

 

4.2.1 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 

各縣市政策作為之得分表現如圖 4-6 與圖 4-7 所示。從圖 4-6 中可發現城鎮型縣市中以宜

蘭縣、台中縣、高雄縣之表現較為一致且相對較佳，其餘縣市則在各評估項目之得分有較大落

差，顯示各縣市在人行環境相關法令制定之努力程度有所差異，而對苗栗縣、彰化縣、新竹縣

與屏東縣而言則相對表現較不理想，各項表現均尚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若深入針對相關法令制

定之四項評估項目來看在無障礙相關管理法令之具體作為方面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與嘉義

縣在此部份表現較不佳；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台南縣、嘉義縣與屏東縣則在停車管理相

關管理法令制定上較缺乏，整體改善規畫方面則以新竹縣、苗栗縣與屏東屏東等縣極需訂定未

來改善方向與計畫，並訂定明確目標加以改善；至於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

縣、南投縣與屏東等縣則需於該縣轄區內重要道路之人行環境研擬完整改善專案計畫以符合多

數用路人之需求，以塑造無障礙之人行空間。而針對「相關法令制定」之四項評估項目總體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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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部分縣市之「相關管理法令(無障礙)」項目得分較高，而「相關管理法令(停車管理)」

與改善專案計畫之制定為各縣市都較為不足之項目。 

除此之外，由圖 4-7 可知，「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改善」整體表現以台中縣、嘉義

縣與台南縣表現較佳，平均分數達及格標準；接著從各縣市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改善五

項準則之得分來看，以「改善計畫執行率」之得分為最低，顯示各縣市人行道設施上的改善執

行比率低落，各縣市政府應積極改善。而「總列管清冊之建立及更新」之得分較高，顯示各縣

市均已積極對人行道設施進行清冊建檔，但新竹縣與苗栗縣在此方面仍有所缺乏，該兩市應檢

討改善此現象。而各縣市「改善計畫執行率」以台中縣表現最佳，顯示出該縣市政府有確實加

強管理及掌握工程計畫執行進度與施工品質。對於新項目「適宜性比率」而言，只有嘉義縣與

台南縣高於六十分，顯示目前各縣市的人行道長度過短，需要加強。 

 

圖 4-6 城鎮型縣市得分比較-政策作為：相關法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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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城鎮型縣市得分比較-政策作為：新建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改善 

 

4.2.2 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 

實際作為考評項目包括暢行性、安全性與舒適性等三大項，其中各細項如下，暢行性包括

AA1 有效寬度、AA2 阻礙或阻斷情況、AA3 無障礙設施與 AA4 人行道淨高；安全性方面則包

含 BB1 鋪面狀況、BB2 行人防護與 BB3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而舒適性則以 CC1

整潔維護與 CC2 植栽綠美化項目評估之，各縣市於上述項目之得分表現見圖 4-8 至圖 4-10 所

示。  

1.1.1.1.暢行性暢行性暢行性暢行性    

首先由圖 4-8 中可看出，暢行性之整體分數以苗栗縣表現最佳，各評估細項之得分幾乎都在

80 分以上，而嘉義縣則尚待改進，主要仍因為人行道多處受阻礙或阻斷，致使行人及輪椅

不易通行；且缺乏無障礙設施或無障礙設施雖已設置但功能無法發揮。若進一步以各細項得

分狀況來看，各考評縣市均以人行道淨高之得分為最佳；有效寬度方面各縣市幾乎都在及格

分數以上，其中以屏東縣表現最差，其分數在 60 分以下；阻斷情況方面則以嘉義縣得分為

最低，顯示該縣市也應加強民眾違規停車或商家攤販任意擺放私人物品之執法取締與管理，

以保障用路人之權益；最後在無障礙設施方面，以宜蘭縣表現最佳分數達 80 分以上，而彰

化縣、嘉義縣與屏東縣則尚待改善，上述縣市該項目之得分偏低之原因為設置人行道時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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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身心障礙者行走之不便之具體設計概念。  

2.2.2.2.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    

由安全性方面來看(圖 4-9)，整體而言各縣市之表現均在水準之上，但宜蘭縣在行人防護項

目中得分表現相對低，該縣府對此部份可再加強。此外在人行道上排水溝進水格柵方面，宜

蘭縣仍有改善空間，建議縣市政府也應減少人行道上排水溝的設置及改善排水溝孔隙大小與

方向，以避免影響行人及輪椅通行。 

3.3.3.3.舒適性舒適性舒適性舒適性    

最後從圖 4-10 可發現，所有縣市於市區道路人行環境之整潔維護方面得分大都在 70 分以

上，表示各縣市均有設置人行道專用垃圾桶或以定期派專人清掃之方式來改善，值得鼓勵；

而植栽綠美化方面以彰化縣縣得分低，建議當地政府應加強植栽的種植與維護。 

    

 

圖 4-8 城鎮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暢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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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城鎮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安全性 

 

圖 4-10 城鎮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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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城鎮型縣市集群分析城鎮型縣市集群分析城鎮型縣市集群分析城鎮型縣市集群分析 

本研究中利用 SPSS 統計軟體中之集群分析法了解本類型中各縣市之考評結果間之差異

性，各縣市政策作為之集群分析結果如下表 4-7 與表 4-8 所示，實際作為之集群分析結果如下

表 4-9 與表 4-10 所示。表 4-7 中顯示各組的平均值與組內個數且可看出十一個縣市中集群分析

結果分為三群，此類別中各組差異較大，其中台中縣、台南縣、高雄縣與宜蘭縣表現較佳；彰

化縣、雲林縣、新竹縣、嘉義縣、南投縣與屏東縣之表現則算是尚可接受，至於苗栗縣則表現

欠佳，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從表 4-8 中的變異數分析結果可得知在 95%信賴水準之情況下

此分群結果為顯著，表示此分群結果為有意義。 

另一方面，從表 4-9 與表 4-10 實際作為集群分析結果中可看出，受分析之十一個縣市裡

大多數得分在 80 分左右，得分低於 75 分之嘉義縣、屏東縣與彰化縣應更積極推廣人行環境無

障礙理念並重視無障礙設施之設置與管理，以構建完善步行環境為目標而前進，而此部份之分

群結果也為顯著有意義。 

 

 

 

 

表 4-7 城鎮型各縣政策作為集群分析 

政策作為 

組別 1 2 3 

各組平均分數 69.92 58.37 41.93 

 台南縣 彰化縣 苗栗縣 

 高雄縣 雲林縣  

縣市 台中縣 新竹縣  

 宜蘭縣 南投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表 4-8 城鎮型各縣政策作為 ANOVA 

群集 誤差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統計檢定

量 顯著值 

政策作為 581.678 2 5.639 11 103.14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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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城鎮型各縣實際作為集群分析 

實際作為 

組別 1 2 3 

各組平均分數 82.42 78.23 72.55 

  南投縣 台中縣  嘉義縣 

  新竹縣 台南縣  屏東縣 

  高雄縣  彰化縣 

縣市  宜蘭縣    

 苗栗縣    

  雲林縣    

       

       

 

表 4-10 城鎮型各縣實際作為 ANOVA 

群集 誤差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統計檢定

量 顯著值 

實際作為 124.345 2 1.205 11 103.154 0.000 

 

4.3 偏遠及離島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偏遠及離島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偏遠及離島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偏遠及離島型各縣市考評結果比較 

此考評類型中包括澎湖縣、金門縣、花蓮縣、台東縣及連江縣等五個縣市，其詳細考評結

果如表 4-11 所示。從表中顯現出此類型縣市之政策作為較都會型而言，表現較需加強與改進，

五個縣市中得分表現均未達 70 分，其中僅有三個縣市得分在 60 分以上，而另有二個縣市之政

策作為表現低於 60 分，極待縣府方面積極重視與改善；至於實際作為方面之表現則較前面兩

者為理想，除了澎湖縣尚待加強之外，其餘縣市表現均在 80 分以上，以下將更深入探討此類

型縣市於政策作為與實際作為各項目之表現，並比較該類型之各縣市考評結果之差異性。 

  

表 4-11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考評得分列表 

縣市政府 政策作為考評分數 實地考評分數 總分 

澎湖縣 69.76 76.07 73.55 

金門縣 65.24 82.61 75.66 

花蓮縣 68.85 89.26 81.09 

台東縣 55.48 88.63 75.37 

連江縣 58.42 88.62 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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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政策作為項目得分比較 

此部份各縣市政策作為之得分表現如圖 4-11 與圖 4-12 所示。從圖 4-11 中顯示，整體而言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中各縣得分情況較接近且均需加強改善，其中澎湖縣之得分較為一致且其表

現相對較佳，其餘縣市則在各評估項目之得分上有較大落差，顯示各縣市在人行環境相關法令

制定之努力程度有所差異，而台東縣整體而言表現較其他各縣不理想，各項表現均尚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若進一步針對相關法令制定之四項評估項目來看，台東縣與連江縣在無障礙相關管

理法令之具體作為上表現較不佳；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分數均低於 60 分在停車管理相關管理法

令制定上較缺乏，整體改善規畫方面則以台東縣極需訂定未來改善方向與計畫，並訂定明確目

標加以改善；至於連江縣則需於該縣轄區內重要道路之人行環境研擬完整改善專案計畫以符合

多數用路人之需求，以塑造無障礙之人行空間。而針對「相關法令制定」之四項評估項目總體

來看，大部分縣市之「整體改善規劃」項目得分較高，而「相關管理法令(停車管理)」之制定

均為各縣市都較為不足之項目。 

另一方面，由圖 4-12 可知此類型之「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改善」整體表現尚需加

強，其中以澎湖縣表現較其他縣市略佳，台東縣最需整體改善；接著從各縣市新建與既有道路

人行道管理改善四項準則之得分來看，以「改善計畫執行率」之得分為最低，顯示各縣市政府

對於管理及掌握工程計畫執行進度與施工品質並未積極了解，各縣市政府應積極改善。至於「總

列管清冊之建立及更新」與「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之得分較高，顯示各縣市均已積極

對人行道設施進行清冊建檔，以及實際作為後續有認真檢討改善。各縣市之「改善計畫執行率」

分數均低，顯示各縣市政府對於管理及掌握工程計畫執行進度與施工品質應更確實執行。對於

各縣市而言，「普及率」和「適宜性比率」兩項普遍分數低，顯示各縣市在人行道的長度上仍

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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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得分比較-政策作為：相關法令制定 

 

圖 4-12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得分比較-政策作為：新建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改善 

4.3.2 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實際作為項目得分比較 

實際作為考評項目則包括暢行性、安全性與舒適性等三大項，其中各細項均如上述兩類型

所示，各縣市於各項目之得分表現見圖 4-13 至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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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暢行性暢行性暢行性暢行性    

首先由圖 4-13 中可看出，暢行性之整體分數以花蓮縣表現較佳，各評估細項之得分均在 80

分以上，而澎湖縣則尚待改進，人行道多處受阻礙或阻斷，致使行人及輪椅不易通行；且缺

乏無障礙設施或無障礙設施雖已設置但功能並無法發揮。若進一步以各細項得分狀況來看，

各縣市均以人行道淨高之得分為最佳；有效寬度部份均在 80 分以上，其中以澎湖縣與花蓮

縣表現最好，其分數在 90 分以上；阻礙情況則以澎湖縣得分為最低，顯示該縣市應加強執

法取締與管理，以減少民眾違規停車或商家攤販任意擺放私人物品而損及用路人之權益；最

後在無障礙設施方面，以台東縣與花蓮縣表現較佳，澎湖縣、金門縣與連江縣則表現平平，

上述縣市該項目之得分偏低之原因為設置人行道時，多未考量身心障礙者行走不便之具體設

計概念。 

2.2.2.2.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    

由安全性方面來看(圖 4-14)，整體而言各縣市之表現均在水準之上，鋪面狀況各縣表現大致

良好，但金門縣在行人防護項目中得分表現相對較低，對此部份可再加強。在人行道上排水

溝進水格柵方面，仍有改善空間，建議該縣市政府應減少人行道上排水溝的設置及改善排水

溝孔隙大小與方向，以避免影響行人及輪椅通行。 

3.3.3.3.舒適性舒適性舒適性舒適性    

最後見圖 4-15 可發現，所有縣於市區道路人行環境之整潔維護方面得分均在 70 分以上，該

項目建議各縣市可以人行道專用垃圾桶之設置或定期派專人清掃等方式來加強改善；而植栽

綠美化方面以澎湖縣與金門縣得分較低，建議當地政府應加強植栽的種植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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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暢行性 

 

圖 4-14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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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得分比較-實際作為：舒適性 

 

4.3.3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集群分析偏遠及離島型縣市集群分析偏遠及離島型縣市集群分析偏遠及離島型縣市集群分析 

本研究中利用 SPSS 統計軟體中之集群分析法了解本類型中各縣市之考評結果間之差異

性，各縣市政策作為之集群分析結果如下表 4-12 與表 4-13 所示，實際作為之集群分析結果如

下表 4-14 至表 4-15 所示。表 4-12 中顯示各組的平均值與組內個數且可看出五個縣市中集群分

析結果分為三群，此組各縣間差異顯著；金門縣、澎湖縣與花蓮縣之表現則算是普通，至於與

連江縣與台東縣則表現欠佳，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從表 4-13 中的變異數分析結果可得知

在 95%信賴水準之情況下此分群結果為顯著，表示此分群結果為有意義。 

另一方面，從表 4-14 與表 4-15 實際作為集群分析結果中可看出，受分析之五個縣市裡大

多數得分在 80 分以上，表現優異；得分低於 80 分之澎湖縣應加強推廣人行環境無障礙理念並

重視無障礙設施之設置與管理，以構建完善步行環境為目標而前進，而此部份之分群結果也為

顯著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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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偏遠及離島型各縣政策作為集群分析 

政策作為 

組別 1 2 3 

各組平均分數 69.46 64.40 56.46 

縣市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花蓮縣  台東縣 

 

 

表 4-13 偏遠及離島型各縣政策作為 ANOVA 

群集 誤差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統計檢定

量 

顯著值 

政策作為 128.253 2 1.555 5 82.478 0.000 

 

 

表 4-14 偏遠及離島型各縣實際作為集群分析 

實際作為 

組別 1 2 3 

各組平均分數 88.94 83.82 76.07 

  台東縣 金門縣 澎湖縣 

縣市 花蓮縣   

  連江縣   

 

 

表 4-15 偏遠及離島型各縣實際作為 ANOVA 

群集 誤差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自由度 

統計檢定

量 

顯著值 

實際作為 110.955 2 0.671 5 165.36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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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98 年度考評成果年度考評成果年度考評成果年度考評成果 

5.1 考評制度考評制度考評制度考評制度 

96 年度為營建署首次辦理「市區道路暨公園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今年為 98

年度辦理「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其考評內容上更新若干項目，如考評委

員組成、考評道路之選擇、評分項目與權重及考評結果獎懲等。 

5.1.1 考評委員組成考評委員組成考評委員組成考評委員組成 

考評委員之組成改進其行政部門之委員邀請，96 年度之行政部門委員人選分別為內政部

社會司及內政部營建署，而在 97 年度中，則以內政部警政署來替換內政部社會司，以其警政

署專業的角度來執行本年度之考評，更可讓市區道路人行道之缺失呈現於執法人員面前，以供

未來取締之經驗建立。98 年度考評委員之組成亦延用 97 年度之組成方式。 

5.1.2 考評道路之選擇考評道路之選擇考評道路之選擇考評道路之選擇 

道路樣本之選取以鄉鎮市區為單位，每一鄉鎮市區抽選 3條道路受評。道路選取由縣市政

府依回報營建署「市區道路養護管理系統」中提報 5條道路及各身心障礙福利團體提送建議考

評道路中各抽取 1 條進行考評，另再依 97 年度「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受

評道路選取 1條進行考評。候選樣本應以人口聚居或活動密集區為優先，例如交通運輸主要場

站、商業中心區、行政中心、學校、主要醫療院所、公園、廣場等區域，且所提報道路中應至

少有 1條位於鄉鎮市中心區主要運輸場站（如火車站、客運總站、捷運站、公車站等）周邊；

道路長度以 500 公尺以上為原則，其中設有人行道之長度以（單向）至少 200 公尺以上為原則。

現地考評時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於各考評道路上指定考評路段之起迄位置，每一考評路段長度

以 200 公尺為原則。考評路段之選擇，以能充分反應本考評目標為優先考量。98 年度選擇考

評道路與 97 年度之差異，係將 97 年度五萬人口數以上之鄉鎮，上修為十萬人口數之鄉鎮優先

選取。除以上變動，98 年度中，其餘各單位提報及營建署選取道路方式亦與 97 年度無異。 

5.1.3 評分項目與權重評分項目與權重評分項目與權重評分項目與權重 

98 年度評分項目依循 97 與 96 年度所訂定之大項目進行考評，主要分為政策作為(40%)及

實際作為(60%)等兩大部份，法令訂定中“整體改善規劃”，其所佔權重為法令訂定部分之原本

的 40%下修為 30%，而原有之改善專案計畫則由 30%上修為 40%；在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

管理及改善中，新增加一項目為“適宜性比率”，其所佔權重為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

善之 10%，並將原有之“清查率”移除。而原有之“總列管清冊建立及更新”則上修為 30%，“改

善計畫執行率”則下修為 20%；在實際作為部分，仍維持 97 年度之項目與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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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考評結果獎懲考評結果獎懲考評結果獎懲考評結果獎懲 

考評成績作為核補地方辦理「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經費之重要依據，

「都會型」及「城鎮型」各類組經評定為第一名縣市，額外補助一千萬元，「都會型」及「城

鎮型」各類組經評定為第二名及「偏遠及離島型」類組經評定為第一名縣市，額外補助五百萬

元。另考評成績經營建署核定較去年度進步幅度最大且值得肯定者，額外補助五百萬元。該經

費將增列於 99 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優選案件中，其執行方式為各

優選案件經費以不打折或額度不受補助上限之方式處理。考評成果除函請各縣市首長加強督促

外，另「都會型」及「城鎮型」各類組經評定為第一名及第二名縣市，及「偏遠及離島型」第

一名縣市，將邀請該縣市首長頒發「98 年度友善城市人行環境大獎」獎狀一紙。 

 

5.2 考評結果考評結果考評結果考評結果 

表 5-1 為 98 年度各縣市政府之政策作為及實際作為分數總表。  

 

表 5-1 98 年度各縣市政府考評結果列表 

縣市 政策作為得分 實際作為得分 總分 

基隆市 58.12  76.09  68.90  

台北縣 80.36  83.00  81.94  

台北市 80.41  82.27  81.53  

桃園縣 86.72  73.36  78.70  

新竹縣 55.06  81.82  71.12  

新竹市 69.33  79.56  75.47  

苗栗縣 41.93  81.96  65.95  

台中縣 71.39  79.24  76.10  

台中市 72.58  76.74  75.08  

南投縣 58.38  82.63  72.93  

彰化縣 56.26  71.81  65.59  

雲林縣 59.33  82.07  72.97  

嘉義縣 62.61  72.64  68.63  

嘉義市 60.32  81.38  72.95  

台南縣 69.34  76.59  73.69  

台南市 76.42  73.63  74.75  

高雄縣 70.99  81.02  77.01  

高雄市 73.97  82.66  79.18  

屏東縣 56.21  73.96  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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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98 年度各縣市政府考評結果列表(續) 

台東縣 55.48  88.63  75.37  

花蓮縣 68.85  89.26  81.09  

宜蘭縣 66.49  83.72  76.83  

澎湖縣 69.76  76.07  73.55  

金門縣 65.24  82.61  75.66  

連江縣 58.42  88.62  76.54  

平均 65.76  80.05  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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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評鑑結果可以發現，大部分之縣市實際作為上皆能達到一定程度要求，而今年評鑑分數相

對於去年分數為低，其可能原因是評審委員對於各縣市政府的實地考評路段較不滿意，加上去

年考評委員建議現地與政策需改善部分，各縣市政府卻未逐一落實，因此導致分數偏低。整體

而言，各縣市政府有不同程度投入於改善人行道無障礙空間，但在實際作為上表現比政策方面

較佳，政策上確實有許多縣市尚未訂定專章法規來規範人行道無障礙空間，在未有法令規章來

當實際執行面的後盾之狀況下，確實會造成推行人行道無障礙空間上明顯困難，另外，實際考

評過程中亦發現，各級地方政府受限於人力與經費資源上而無法實施有效的積極作為，也確實

是一個非常值得地方政府所注意的問題，以下即為本次考評的結論： 

 

1. 本次評鑑整體綜合表現排名（分數由高至低）依序如下 

� 都會型縣市：台北縣、台北市、高雄市、桃園縣、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嘉義市

及基隆市。 

� 城鎮型縣市：高雄縣、宜蘭縣、台中縣、台南縣、雲林縣、南投縣、新竹縣、嘉義縣、

屏東縣、苗栗縣及彰化縣。 

�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花蓮縣、連江縣、金門縣、台東縣及澎湖縣。 

2. 本研究利用多變量統計方法中集群分析進行分判『都會型縣市』、『城鎮型縣市』與『偏遠

及離島型縣市』在政策作為與實際作為上的差異，本研究採用分三群，經過變異數檢定

（ANOVA）分析後，證明這些分群在統計上都有意義（信心水準 95％），其詳細得分群

結果如下所示： 

� 政策作為： 

� 都會型縣市：本次可分為平均分數 83.55、73.09 及 58.85 等三群，第一群(83.55)

有桃園縣、台北市與台北縣，第二群(79.3)有台南縣、高雄市、新

竹市及台中市等四個縣市，然而第三群(58.85)有嘉義市及基隆市，

第三群的嘉義市及基隆市在本次政策作為評鑑表現確實是明顯低於

其他都會型縣市，其中基隆市更未達 60 分，嘉義市及基隆市確實政

策訂定上明顯有需要加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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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鎮型縣市：本次可分為平均分數 69.92、58.37 及 41.93 三群，第一群(69.92)有高

雄縣、宜蘭縣、台中縣及台南縣等四個縣市，第二群(58.37)有雲林

縣、南投縣、新竹縣、嘉義縣、屏東縣及彰化縣等六個縣市，然而

第三群(41.93)僅有苗栗縣，第三群的縣市確實政策訂定上明顯有需

要加強的情形。 

�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本次可分為平均分數 69.46、64.40 及 56.46 三群，第一群(69.46)

有花蓮縣及澎湖縣等兩個縣市，第二群(64.40)僅有金門縣等乙個，

然而第三群(56.46)有連江縣及台東縣等兩個縣市，第三群的平均分

數未達 60 分，顯然第三群確實在政策制定上有需要加強的情形。 

� 實際作為 

� 都會型縣市：本次可分為平均分數 82.46、77.78 及 73.45 三群，第一群(82.46)中有

台北縣、台北市、高雄市及嘉義市等四個縣市，第二群(77.78)有新

竹市、基隆市及台中市等三個縣市，然而第三群(73.45)有桃園縣及

台南市等兩個縣市，三群間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 城鎮型縣市：本次可分為平均分數 82.42、78.23 及 72.55 三群，第一群(82.42)有高

雄縣、宜蘭縣、雲林縣、南投縣、新竹縣及苗栗縣等六個縣市，第

二群(78.23)有台中縣及台南縣等兩個縣市，然而第三群(72.55)中有嘉

義縣、屏東縣及彰化縣等三個縣市，與都會型縣市的情況雷同，三

群間彼此的差異也不大。 

� 偏遠及離島型縣市：本次可分為平均分數 88.94、83.82 及 76.07 三群，第一群(88.94)

有花蓮縣、連江縣及台東縣等三個縣市，第二群(83.82)有金門縣乙

個，第三群(76.07)有澎湖縣乙個，離島與偏遠地方型縣市都致力於

發展觀光產業，對於改善無障礙空間上在實際作為上的表現確實也

為三個類型城市表現最好的一個。 

6.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各縣市政府在法令訂定上明顯不足，建議各縣市政府針對每年評鑑的缺失進行列冊，可

以用來追蹤後續改善情形，也建議各級政府能分年逐步訂定執行相關人行道無障礙空間之

相關法令與政策，並且配合民眾的教育與宣導及工務與警政單位強力執行，相信在各種配

套措施完整狀況之下必能落實『以人為本』的無障礙人行空間，以期待本計畫能夠達到最

大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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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趙晉緯，2003 年，「人行空間綜合評估指標建立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碩士論

文。 

【6】 葉聰諭，2009 年，「以熵值法訂定全國人行道評鑑項目權重之可行性評估」，逢

甲大學碩士論文。 

【7】 趙晉緯，2003 年，「人行空間綜合評估指標建立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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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考評手冊考評手冊考評手冊考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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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 

考評手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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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機制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機制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機制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機制    

一、實施依據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二條規定，內政部為推動

無障礙環境之中央主管機關，另依據「市區道路條例」第四條內

政部為市區道路之中央主管機關，為有效推動建構市區道路人行

道之無障礙環境，並積極督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落實執行

清查及改善工作，以提供用路人尊嚴、安全、舒適、無障礙之人

行環境，特訂定本考評機制作為督導考評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辦理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情形之依據。 

二、考評範圍及對象 

本項考評係針對各縣市市區道路人行環境之建置與管理績

效進行，考評範圍以 25 縣市政府各選取 2~5 個鄉鎮市區為原則

（十萬以上人口之鄉鎮市區為優先選取，其次為五萬以上人口之

鄉鎮市區），考評結果則以縣市為單位呈現。 

三、考評分組 

 (一) 都會型：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基隆市、新竹市、台中

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 

(二) 城鎮型：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三) 偏遠及離島型：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四、委員組成 

考評委員由營建署遴選聘任，其成員組成為營建署代表二至

三人（含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一人）、專家委員（含外聘委員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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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中央部會相關主管機關代表一人），其中召集人或副召集人

由營建署派任，建議組成名單如表一所示。 

表一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委員各分區建議組成名單 

職稱 
候選人數

1 

實際考評

建議人數 
代表機關或單位 產生方式 

召集人 1 人 

副召集人 1 人 
1 人 內政部營建署 

請 機 關 薦

派 

相關團體

委員 
20 人 1-2 人 身心障礙福利團體 2 

請各團體

推薦代表

擔任 

專家學者

委員 
20 人 1-2 人 

無障礙、建築空間與

設計、都市計劃、交

通運輸及土木等學

界代表 

邀請擔任 

內政

部警

政署 

委員 

2 人 1 人 內政部警政署 
請單位薦

派 行

政

部

門 
內政

部營

建署

委員 

4 人 1-2 人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

工程組、中區工程處

或南區工程處代表

各 1人 

請 各 單 位

派員擔任 

註 1：  候選人數為各代表機關或單位受邀候選名單人數，實際考評委員人數將

配合委員時間許可進行調整 

註 2： 身心障礙福利團體計邀請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中華視障聯盟、中華民國

脊髓損傷者聯合會、愛盲基金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金會、中華

民國老人福利推動聯盟等團體 

 

五、現地考評道路選取 

現地考評道路選取方式依據下列原則辦理： 

(一)道路樣本之選取以鄉鎮市區為單位，每一鄉鎮市區抽選 3 條

道路受評。道路選取由縣市政府依回報營建署「市區道路養護

管理系統」中提報 5條道路及各身心障礙福利團體提送建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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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道路中各抽取 1 條進行考評，另再依 97 年度「市區道路人

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受評道路選取 1條進行考評。（註

1：若身障團體未提送建議考評道路，則由營建署補助之工程

案中抽選 1 條或 98 年縣市政府提報之道路進行考評。註 2：

既經公佈評選道路，現場不可再行更換。） 

(二)候選樣本應以人口聚居或活動密集區為優先，例如交通運輸

主要場站、商業中心區、行政中心、學校、主要醫療院所、公

園、廣場等區域，且所提報道路中應至少有 1條位於鄉鎮市中

心區主要運輸場站（如火車站、客運總站、捷運站、公車站等）

周邊；道路長度以 500 公尺以上為原則，其中設有人行道之長

度以（單向）至少 200 公尺以上為原則。 

(三)現地考評時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於各考評道路上指定考評路

段之起迄位置，每一考評路段長度以 200 公尺為原則。考評路

段之選擇，以能充分反應本考評目標為優先考量。 

 

六、評分方式 

(一)本考評以「政策作為」與「實際作為」二方面評估各縣市於

人行環境無障礙作為表現，並以 40%（政策作為）與 60%（實

際作為）權重加總分數代表該縣市整體表現，考評總分計算方

式詳見附件一。 

(二)「政策作為」部分由各受評縣市依據評分表自評應得分數並

檢具相關資料以佐證，並召集各縣市代表舉辦「政策作為」審

查會議，會中將由各縣市進行簡報，就其政策作為提出說明，

再由考評委員就其所提供資料與簡報呈現內容進行評分。具體

考評項目內容詳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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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際作為」由考評委員親至各縣市選定道路並依據評分表

內容進行現地勘查並評分。具體考評項目內容詳見附件三。 

 

七、考核結果獎懲 

（一） 營建署將函送考評結果，建議受評縣市納入考績獎懲，獎

懲對象為相關機關主管、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獎懲

標準如下： 

1、特優等：考評成績 95 分以上者，記功二次 

2、優等：考評成績 90 分以上未達 95 分者，記功一次 

3、甲等：考評成績 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者，嘉獎兩次 

4、乙等：考評成績 70 分以上未達 80 分者，嘉獎一次 

5、丙等：考評成績 60 分以上未達 70 分者，不予獎懲 

6、丁等：考評成績 50 分以上未達 60 分者，記申誡一次 

7、戊等：考評成績未達 50 分者，記申誡二次 

（二） 考評成績作為核補地方辦理「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

境改善計畫」經費之重要依據，「都會型」及「城鎮型」

各類組經評定為第一名縣市，額外補助一千萬元，「都會

型」及「城鎮型」各類組經評定為第二名及「偏遠及離島

型」類組經評定為第一名縣市，額外補助五百萬元。另考

評成績經營建署核定較去年度進步幅度最大且值得肯定

者，額外補助五百萬元。該經費將增列於 99 年度「既有

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優選案件中，其執行

方式為各優選案件經費以不打折或額度不受補助上限之

方式處理。 

（三）考評成果除函請各縣市首長加強督促外，另「都會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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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型」各類組經評定為第一名及第二名縣市，及「偏

遠及離島型」第一名縣市，將邀請該縣市首長頒發「98 年

度友善城市人行環境大獎」獎狀一紙。 

八、協調配合事項 

（一）行程中如需協助租用交通工具、代訂住宿及午餐便當，請

受考評機關協助配合，並檢附收據向逢甲大學核銷。 

（二）如因天災或事變等不可抗力不可歸責之事由必須延期考

評，逢甲大學將另行電話通知受考評單位。 

（三）考評小組謝絕各項禮品或紀念品，請受考評機關務必配合。 

（四）請各受考評單位密切配合逢甲大學之相關聯繫及協助事

項。如有業務準備或其他配合疑義，請與逢甲大學承辦人

聯 繫 ： 劉 育 臻 小 姐 、 黃 朝 慶 先 生， 連 絡 電 話 ：

(04)24511363，傳真：(02)24520678 或洽內政部營建署：

游 蘭 英 ， 聯 絡 電 話 ： (02)8771-2814 ， 傳 真 ：

(02)877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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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考評項目權重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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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各項目權重分配各項目權重分配各項目權重分配各項目權重分配    

層級 1 層級 2 層級 3 

評估準則

名稱 
權重 評估準則名稱 權重 評估準則名稱 權重 

相關管理法令

與執行檢討（無障礙

相關法令部分） 

20% 

相關管理法令

與執行檢討(停車管

理相關法令部分) 

10% 

整體改善

規劃 
30% 

相關法令制定 40% 

改善專案

計畫 

或措施 

40% 

總列管清冊 

建立及更新 
30% 

普及率 10% 

適宜性比率 10% 

實際作為 

後續檢討改善

狀況 

30% 

政策作為 40% 

新建與既有道路

人行道管理及改

善 

60% 

改善計畫

執行率 
20% 

有效寬度 35% 

阻礙或阻斷情況 25% 

無障礙設施 25% 
暢行性 55% 

人行道淨高 15% 

鋪面狀況 40% 

行人防護 30% 
安全性 30%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

溝進水格柵 
30% 

整潔維護 50% 

實際作為 60% 

舒適性 15% 
植栽綠美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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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政策作為考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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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政策作為考評內容政策作為考評內容政策作為考評內容政策作為考評內容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 
給分給分給分給分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1 

相關法

規制定 

訂定人行環境

（含無障礙設施

部分）相關管理

法令與執行檢討 

□ 已訂定相關法令並執行檢討 

□ 已訂定部分法令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法令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100 

80 

60 

40 

＊ 

由縣市政府自

評並提供相關

資料
2
 

A2 

相關法

規制定 

訂定人行環境

（人行道上自行

車及機車停放管

理）相關管理法

令與執行檢討 

□ 已訂定相關法令並執行檢討 

□ 已訂定部分法令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法令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100 

80 

60 

40 

＊ 

由縣市政府自

評並提供相關

資料
2
 

A3 

相關法

規制定 

人行環境（含無

障礙設施部分）

整體改善規劃 

□ 已完成規劃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100 

70 

40 

＊ 

由縣市政府自

評並提供相關

資料
2
 

A4 

相關法

規制定 

訂定人行環境改

善專案計畫或措

施 (如清道專案

計畫、督導計

畫、聯合稽查小

組等) 

□ 已訂定相關計畫或措施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計畫或措施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100 

70 

40 

＊ 

由縣市政府自

評並提供相關

資料 2 

B1 

新建與

既有道

路人行

道管理 

是否建立總列管

清冊並隨時更新 

□ 已建立完整清冊且定期每季

更新 

□ 已建立完整清冊但已逾一年

以上未更新 

□ 已建立清冊但不完整 

□ 未建立列管清冊 

100 

 

70 

 

40 

0 

由縣市政府自

評並提供最新

一次更新記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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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新建與

既有道

路人行

道改善 

人行道設置情

形普及率 

□ 60％以上或提昇普及率較

去年高 10%以上 

□ 30％~60%或提昇普及率較

去年高 8%以上 

□ 10%~30%或提昇普及率較

去年高 6%以上 

□ 未達 10％或提昇普及率較

去年高 4%以上 

100 

 

80 

 

60 

 

40 

1.普及率=人行道總

長度/6m 以上道路總

長度(填報市區道路

養護管理系統中 5 萬萬萬萬

人口以上人口以上人口以上人口以上之鄉鎮市

區) 

2.由縣市政府自評並

提供相關資料
2
 

B3 

新建與

既有道

路人行

道改善 

人行環境無障

礙設施設置情

形適宜性比率 

□ 95％以上或提昇率較去年

高 10%以上 

□ 75％~95％或提昇率較去

年高 8%以上 

□ 60％~75%或提昇率較去年

高 6%以上 

□ 未達 60％或提昇率較去年

高 4%以上 

100 

 

80 

 

60 

 

40 

1. 適宜性比率=符合

條件之人行道長度/

人行道總長度(填報

市區道路養護管理

系統中 5 萬人口以上萬人口以上萬人口以上萬人口以上

之鄉鎮市區) 

2.由縣市政府自評並

提供相關資料
2
 

B4 

既有道

路人行

道改善 

各縣(市)政府

上年度考評實

際作為後續檢

討改善狀況 

□ 全部完成改善 

□ 部分完成改善 

□ 尚未改善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

或相關檢附資料評分） 

100 

70 

40 

＊ 

1.與前年度考評道路

之實質環境追蹤檢

討 

2.由縣市政府自評並

提供相關資料
2
 

B5 

既有道

路人行

道改善 

改善計畫執行

率 

□ 95％以上 

□ 75％~95％ 

□ 60％~75%  

□ 未達 60％ 

100 

80 

60 

40 

1.改善計畫執行率=

已完成改善之「累計

總數」/A4 改善專案

計畫數＊100％ 

2.若 A4 為研擬中或

尚未制定相關計

畫，則此項以 60%以

下給分 

3.由縣市政府自評並

提供相關資料
2
 

註 1：給分標準中若標註＊號者，由各評分委員依相關檢附資料給分 

註 2：所提供資料至 98 年 7 月 24 日內進行者為限 

其他積極改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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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實際作為考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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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 
給分給分給分給分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A1 

暢行性 

有效寬度(步行寬

度)=人行道整體

寬度－(公共設施

帶寬度∪機車停

車格位寬度∪天

橋、地下道出入

口寬度) 

□ 2.5 公尺以上 

□ 1.5 公尺〜2.5 公尺(未達

2.5 公尺) 

□ 0.9 公尺〜1.5 公尺(未達

1.5 公尺) 

□ 未達 0.9 公尺 

100 

80 

 

60 

 

40 

1.選取路段中最窄之處

量測 

2.公共設施含植栽、路

燈、景觀、街道傢具及交

通、消防、管線設施。 

AA2 

暢行性 

1.阻礙情況：因民

眾私自佔用（路

霸、機車違規停

車等）。 

2.阻斷情況：因人

行道建設時不完

整導致人行道無

法連續通行的情

況。 

□ 完全無阻斷及阻礙，可

連續通行部分遭阻斷或

阻礙 

□ 人行道上 1 處遭阻礙 

□ 人行道上 2 處遭阻礙 

□ 人行道上 3 處以上遭阻

礙或 1 處以上遭阻斷 

 

100 

 

 

70 

40 

0 

 

AA3 

暢行性 
無障礙設施 

□ 設有完善設施且維護良

好(含路緣斜坡、導盲設

施) 

□ 設有設施但無法完全發

揮功能 

□ 缺乏部分設施 

□ 完全未設相關設施 

100 

 

 

70 

 

40 

0 

4. 路緣斜坡指人行道或

交通島平順銜接至車

道之平緩斜坡。 

5. 行人穿越道對準路緣

斜坡。 

6. 導盲設施主要包含整

齊邊界線及警示帶。 

AA4 

暢行性 

人行道人行空間

淨高 

□ 全線均高於 2.1 公尺且

無影響安全之突出物 

□ 有任一處淨高不足 2.1

公尺或有影響安全之突

出物 

100 

 

60 

突出物限制：地面起

0.6~2.0 公尺之範圍，不

得有 0.1 公尺以上懸空突

出物，應設置警示或其他

防撞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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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 

安全性 
鋪面狀況 

□ 鋪面平整無破損 

鋪面不平整或破損範圍佔

總人行道面積 

□ 10%以下 

□ 10%〜50% 

□ 超過 50%或有影響通行

安全之情況 

 
100 

 

 

 

80 

60 

40 

1.人行道鋪面可為路磚

或混凝土鋪面 

2.人行道若有積水情況

亦可視為不平整 

BB2 

安全性 

行人防護設施建

置及維護狀況 

□ 設施完善，且維護良好 

□ 設有設施但無法完全發

揮功能或維護不佳 

□ 缺乏部分設施 

 

 

 

100 

70 

 

40 

3. 人行道與車道間有間

隔（高程區隔、以植

槽或綠籬區隔、圍欄

區隔） 

4. 人行道與臨地高差 

(3) 20~75 公分設防護緣 

(4) 高於 75 公分設防護

緣及安全護欄或設護

牆 

BB3 

安全性 

人行道上設置排

水溝進水格柵 

□ 無設置或設置成蓋板型

式且不影響通行安全 

□ 有設置，不影響通行安

全 

□ 有設置，且影響通行安

全 

100 

 

70 

 

40 

 

CC1 

舒適性 
整潔維護 

□ 人行道整潔 

□ 大致整潔但有些許垃圾 

□ 不整潔，有明顯垃圾但

不影響行走 

□ 相當不整潔，明顯未清

掃或垃圾未清運，且影

響行走 

100 

70 

40 

 

10 

 

CC2 

舒適性 
植栽綠美化 

□ 植栽維護良好，且具遮

蔭功能 

□ 植栽維護大致良好 

□ 植栽維護不良，但不影

響通行 

□ 植栽影響通行或無植栽 

100 
 

70 
 

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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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作為考評時程實際作為考評時程實際作為考評時程實際作為考評時程    

縣市 鄉鎮區 日期 星期 
工作 

人員 

時間 

安排 

集合 

地點 

縣市承辦人員

及聯絡電話 

松山區 9:00 松山區公所 

信義區 10:30 信義區公所 

內湖區 13:00 內湖區公所 

士林區 14:30 士林區公所 

台北市 

北投區 

7/6 一 
黃朝慶 

0982458129 

16:00 北投區公所 

林秀珒

(02)2725-8059 

0972-158145 

蘆洲市 9:00 蘆洲市公所 

三重市 10:30 三重市公所 

板橋市 13:00 板橋市公所 

中和市 14:30 中和市公所 

台北縣 

土城市 

7/7 二 
黃朝慶 

0982458129 

16:00 土城市公所 

古振昌 

(02)29603456 

轉 7784 

0915-975371 

中山區 10:00 中山區公所 

安樂區 11:00 安樂區公所 

七堵區 13:30 七堵區公所 

中正區 14:30 中正區公所 

基隆市 

信義區 

7/8 三 
黃朝慶 

0982458129 

15:30 信義區公所 

陳明海

(02)24201122

轉 1911 

0937-868590 

金門縣  7/9 四 
徐貫倫 

0952681377 
 金門縣政府 

李禮專 

(082)312731

轉 2 

蘆竹鄉 9:00 蘆竹鄉公所 

桃園市 11:00 桃園市公所 

八德市 13:00 八德市公所 

中壢市 14:30 中壢市公所 

桃園縣 

楊梅鎮 

7/10 五 
黃朝慶 

0982458129 

16:00 楊梅鎮公所 

陳建福

(03)3320304 

轉 6760 

0935-268388 

竹北市 9:00 竹北市公所 

竹東鎮 10:30 竹東鎮公所 

新豐鄉 13:30 新豐鄉公所 
新竹縣 

湖口鄉所 

7/13 一 
黃朝慶 

0982458129 

15:30 湖口鄉公所 

范景寗

(03)5518101

轉 2575 

0912-006815 

東區 10:00 東區區公所 

北區 11:00 北區區公所 新竹市 

香山區 

7/14 二 
黃朝慶 

0982458129 
13:30 香山區公所 

陳明清

(03)5257215  

0937-154249 

苗栗市 9:00 苗栗市公所 苗栗縣 

竹南鎮 

7/15 三 劉育臻 

0919731556 11:00 竹南鎮公所 

湯明峰

(037)37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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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區 日期 星期 
工作 

人員 

時間 

安排 

集合 

地點 

縣市承辦人員

及聯絡電話 

頭份鎮 13:30 頭份鎮公所 0989-823932 

南投市 9:00 南投市公所 

草屯鎮 10:30 草屯鎮公所 

埔里鎮 13:00 埔里鎮公所 
南投縣 

竹山鎮 

7/16 四 
劉育臻 

0919731556 

14:30 竹山鎮公所 

劉宣甫

(049)2222723 

0921-760312 

豐原市 9:00 豐原市公所 

潭子鄉 10:30 潭子鄉公所 

大甲鎮 13:30 大甲鎮公所 
台中縣 

大里市 

7/17 五 
劉育臻 

0919731556 

15:30 大里市公所 

許修党

(04)25152588 

0972-299125 

西屯區 9:00 西屯區公所 

北區 10:30 北區區公所 

北屯區 13:30 北屯區公所 

西區 15:00 西區區公所 

台中市 

南屯區 

7/20 一 
劉育臻 

0919731556 

16:30 南屯區公所 

廖偉全

(0402289111 

轉 1751 

0928-796522 

彰化市 9:00 彰化市公所 

和美鎮 10:30 和美鎮公所 

鹿港鎮 13:30 鹿港鎮公所 
彰化縣 

員林鎮 

7/21 二 
劉育臻 

0919731556 

15:00 員林鎮公所 

張志向

(04)7222151 

轉 0581 

斗六市 10:30 斗六市公所 
雲林縣 

虎尾鎮 
7/22 三 

劉育臻 

0919731556 13:30 虎尾鎮公所 

李岳昌

(05)5337399 

民雄鄉 9:00 民雄鄉公所 

太保市 10:30 太保市公所 

水上鄉 13:00 水上鄉公所 

李紘宇 

(05)3622712 

轉 604 

0929720205 

東區 14:30 東區公所 

嘉義縣 

嘉義市 

西區 

7/23 四 
余昌樺 

0920725730 

16:30 西區公所 

賴俊杰 

(05)2286255 

0932630673 

新營市 9:00 新營市公所 

永康市 10:30 佳里鎮公所 

仁德鄉 14:00 永康市公所 
台南縣 

歸仁鄉 

7/27 一 
余昌樺 

0920725730 

15:30 仁德鄉公所 

陳世榮 

(06)63888911    

轉 5125 

0987-069819 

東區 9:00 東區區公所 

中西區 10:30 中西區公所 

南區 13:00 南區公所 

 

台南市 

北區 

7/28 二 余昌樺 

0920725730 

15:00 北區區公所 

 

鐘南豪

(06)3901073 

0911-62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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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區 日期 星期 
工作 

人員 

時間 

安排 

集合 

地點 

縣市承辦人員

及聯絡電話 

安南區 16:00 安南區公所 

屏東市 9:30 屏東市公所 

內埔區 10:30 內埔鄉公所 

潮州鎮 14:00 潮州鎮公所 
屏東縣 

東港鎮 

7/29 三 
余昌樺 

0920725730 

15:30 東港鎮公所 

陳青宏

(08)7320415

轉 3517 

0919-773746 

澎湖縣 馬公市 7/30 四 
徐貫倫 

0952681377 
10:30 馬公市公所 

黃偉宏

(06)9274400 

轉 333 

0922-926291 

鳳山市 9:00 鳳山市 

大寮鄉 10:30 大寮鄉 

林園鄉 13:30 林園鄉 
高雄縣 

岡山鎮 

7/31 五 
余昌樺 

0920725730 

15:00 岡山鎮 

劉怡君

(07)7477611

轉 1608 

0913-378908 

連江縣  8/3 一 
黃朝慶 

0982458129 
16:30 連江縣政府 

彭守勤 

(0836)25398

轉 22 

0933-324305 

前鎮區公所 9:30 前鎮區公所 

苓雅區公所 10:30 苓雅區公所 

三民區公所 13:00 三民區公所 

楠梓區公所 14:30 楠梓區公所 

高雄市 

左營區公所 

8/4 二 
余昌樺 

0920725730 

16:00 左營區公所 

黃宣翰

(07)3421418 

轉 102 

0988-579179 

宜蘭市 9:00 宜蘭市公所 

羅東鎮 10:30 羅東鎮公所 宜蘭縣 

冬山鄉 

8/5 三 
余昌樺 

0920725730 
13:30 冬山鄉公所 

吳明亮

03-9251000 

轉 1326 

0933-985161 

花蓮市 10:00 花蓮市 
花蓮縣 

吉安鄉 
8/6 四 

余昌樺 

0920725730 13:00 吉安鄉 

李國雲 

 (03)8221684                           

0920-087152 

台東縣 台東市 8/7 五 
余昌樺 

0920725730 
10:00 台東市 

吳哲元

089-325394 

轉 315 

0922-06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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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作為考評時程實際作為考評時程實際作為考評時程實際作為考評時程    

縣市 日期 星期 

台北市 7/6 一 

台北縣 7/7 二 

基隆市 7/8 三 

金門縣 7/9 四 

桃園縣 7/10 五 

新竹縣 7/13 一 

新竹市 7/14 二 

苗栗縣 7/15 三 

南投縣 7/16 四 

台中縣 7/17 五 

台中市 7/20 一 

彰化縣 7/21 二 

雲林縣 7/22 三 

嘉義縣 

嘉義市 
7/23 四 

台南縣 7/27 一 

台南市 7/28 二 

屏東縣 7/29 三 

澎湖縣 7/30 四 

高雄縣 7/31 五 

連江縣 8/3 一 

高雄市 8/4 二 

宜蘭縣 8/5 三 

花蓮縣 8/6 四 

台東縣 8/7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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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作為審查會議開會說明書政策作為審查會議開會說明書政策作為審查會議開會說明書政策作為審查會議開會說明書    

一一一一、、、、    會議目的會議目的會議目的會議目的    

為充分了解各縣市於改善市區道路人行環境所投入之政策作

為，並審查各縣市於相關法規制定、新興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管理及改

善等項目之具體表現，特召開本會議。 

二二二二、、、、    會議召開時間會議召開時間會議召開時間會議召開時間、、、、地點及時程安排地點及時程安排地點及時程安排地點及時程安排    

政策作為審查會議共舉辦三場次，場次召開時間與會議地點如表

2-1 所示。各場次會議進行時程則如表 2-2〜2-4 所示，會議中將由

各受評縣市進行簡報，就其政策作為提出說明，再由考評委員就其所

提供資料與簡報呈現內容進行審核評分。 

 

 

表 2-1 審查會召開時間與地點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場 98 年 8 月 11 日 08:00-17:00 署本部 

第二場 98 年 8 月 12 日 08:00-17:00 中工處 

第三場 98 年 8 月 13 日 08:00-17:00 南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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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第一場政策作為審查會議時程表 

時間 
考評 

縣市 
作業項目 時間 

考評 

縣市 
作業項目 

9:00~9:20 政策作為簡報 14:10~14:30 政策作為簡報 

9:20~9:40 
台北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4:30~14:50 

連江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9:40~10:00 政策作為簡報 14:50~15:10 政策作為簡報 

10:00~10:20 
台北市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5:10~15:20 

宜蘭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0:20~10:30 休息 15:20~15:40 休息 

10:30~10:50 政策作為簡報 15:40~16:10 政策作為簡報 

10:50~11:10 
基隆市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6:10~16:30 

新竹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1:10~11:30 政策作為簡報 

11:30~11:50 
桃園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1:50~12:10 政策作為簡報 

12:10~12:30 
新竹市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3:50 政策作為簡報 

13:50~14:10 
花蓮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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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第二場政策作為審查會議時程表 

時間 
考評縣

市 
作業項目 時間 

考評縣

市 
作業項目 

9:00~9:20 政策作為簡報 13:40~14:00 政策作為簡報 

14:00~14:20 
苗栗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9:20~9:40 
台中市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4:20~14:30 休息 

9:40~10:00 政策作為簡報 14:30~14:50 政策作為簡報 

10:00~10:20 
嘉義市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0:20~10:30 休息 

14:50~15:10 
彰化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0:30~10:50 政策作為簡報 15:10~15:30 政策作為簡報 

10:50~11:10 
南投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5:30~15:50 

嘉義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1:10~11:30 政策作為簡報 

11:30~11:50 
雲林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1:5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20 政策作為簡報 

13:20~13:40 
台中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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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第三場政策作為審查會議時程表 

時間 
考評縣

市 
作業項目 時間 

考評縣

市 
作業項目 

9:00~9:20 政策作為簡報 13:30~13:50 政策作為簡報 

13:50~14:10 
台南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9:20~9:40 
高雄市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4:10~14:20 休息 

9:40~10:00 政策作為簡報 14:20~14:40 政策作為簡報 

10:00~10:20 
台南市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0:20~10:30 休息 

14:40~15:00 
屏東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0:30~10:50 政策作為簡報 15:00~15:20 政策作為簡報 

10:50~11:10 
台東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5:20~15:40 

高雄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1:10~11:30 政策作為簡報 

11:30~11:50 
金門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1:50~12:10 政策作為簡報 

12:10~12:30 
澎湖縣 考評委員質詢 

與縣市代表答辯 

12:30~13:30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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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書面資料寄達期限書面資料寄達期限書面資料寄達期限書面資料寄達期限、、、、項目與數量項目與數量項目與數量項目與數量    

(一) 寄達期限：98989898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二) 審查資料項目： 

1.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設施部分）相關管理法令與執行檢討 

2. 人行環境（人行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放管理）相關管理法令

與執行檢討 

3.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設施部分）整體改善規劃內容 

4. 人行環境改善專案計畫或措施 

5.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總列管清冊與最近一次之更新記錄與

更新日期 

6. 人行道設置情形普及率 

7.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設施設置情形適宜性比率 

8. 各縣（市）政府上年度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 

9.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設施部分）改善專案計畫或措施執行率 

10.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政策作為自評表(附件四) 

11.提送資料項目清單(附件五) 

(三) 書面資料數量：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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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審查方式及評分依據審查方式及評分依據審查方式及評分依據審查方式及評分依據    

(一) 由營建署聘請委員組成考評委員會。 

(二) 本審查會議評分依據包含政策作為書面資料與簡報答詢二

部分。 

（三) 受評縣市應先就政策作為評分表所列之項目內容自評應

得分數，自評表併同各縣市所提之書面審查資料及提送資

料項目清單應於寄達期限前備妥 20 份，函送至營建署彙整

後，供考評委員檢視以利審查會議之進行。 

營建署聯絡營建署聯絡營建署聯絡營建署聯絡人人人人：：：：    游蘭英游蘭英游蘭英游蘭英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8771(02)8771(02)8771(02)8771----2814281428142814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8771(02)8771(02)8771(02)8771----2833   2833   2833   2833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電子信箱電子信箱：：：：lanying@cpami.gov.twlanying@cpami.gov.twlanying@cpami.gov.twlanying@cpami.gov.tw    

(四) 受評縣市代表未到場簡報者以提送之書面審查資料逕行考

評 

(五) 考評委員於審查會議中得就受評縣市所提書面資料及簡報

相關內容提出詢問，該縣市代表僅得就考評委員詢問事項

發言。 

(六) 受評縣市代表依排定順序及時間向考評委員進行簡報說

明，受評縣市如逾簡報時間十分鐘未到者，則以下一縣市

依序遞補(遲到之縣市得於當日既定時程結束後再行簡

報)。簡報時間以二十分鐘為限，時間終止前一分鐘按一短



 107 

鈴，終止後按一長鈴。委員質詢時間與縣市代表回答時間

共二十分鐘，簡報時間不足二十分鐘者，剩餘時間不得併

入答詢時間。 

(七) 考評委員就各考評縣市提送之書面審查資料、簡報及答詢

進行評分。如有未盡事宜，由考評委員協議定之。 

五五五五、、、、    簡報內容項目簡報內容項目簡報內容項目簡報內容項目    

有鑒於各受評縣市僅限於二十分鐘內完成簡報，為確保審查會議

之順利進行並避免影響既定時程之安排，簡報內容項目僅需包含下列

各項即可： 

(一) 提送資料項目清單 

(二) 審查項目內容說明 

(三) 自評分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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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 

無障礙考評政策作為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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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政策作為自評表 

單位：           縣/市政府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提送資料提送資料提送資料提送資料    

A1 

訂定人行環境（含無

障礙設施部分）相關

管理法令與執行檢討 

□ 已訂定相關法令並執行檢討 

□ 已訂定部分法令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法令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法令名稱、公佈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提供初

稿或草案，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A2 

訂定人行環境（人行

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

放管理）相關管理法

令與執行檢討 

□ 已訂定相關法令並執行檢討 

□ 已訂定部分法令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法令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法令名稱、公佈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提供初

稿或草案，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A3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

設施部分）整體改善

規劃 

□ 已完成規劃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公佈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相關紀錄，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相
關
法
規
制
定

 
A4 

訂定人行環境改善專

案計畫或措施 (如清

道專案計畫、督導計

畫、聯合稽查小組等) 

□ 已訂定相關計畫或措施 

□ 研擬中 

□ 尚未制定相關計畫或措施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公佈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相關紀錄，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新
建
及
既
有
道
路
人
行
道

管
理
與
改
善

 

B1 
是否建立總列管清冊

並隨時更新 

□ 已建立完整清冊且定期每季

更新 

□ 已建立完整清冊但已逾一年

以上未更新 

□ 已建立清冊但不完整 

□ 未建立列管清冊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清冊名稱、建置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相關紀錄，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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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提送資料提送資料提送資料提送資料    

B2 
人行道設置情形普及

率 

□ 60％以上或提昇普及率較去

年高 10%以上 

□ 30％~60%或提昇普及率較去

年高 8%以上 

□ 10%~30%或提昇普及率較去

年高 6%以上 

□ 未達 10％或提昇普及率較去

年高 4%以上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清查清冊、清查日期及內

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清查計畫及執行進度，且

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B3 
人行環境無障礙設施

設置情形適宜性比率 

□ 95％以上或提昇率較去年高

10%以上 

□ 75％~95％或提昇率較去年

高 8%以上 

□ 60％~75%或提昇率較去年高

6%以上 

□ 未達 60％或提昇率較去年高

4%以上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執行完成日期

及內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及執行進度，且

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B4 

各縣(市)政府上年度

考評實際作為後續檢

討改善狀況 

□ 全部完成改善 

□ 部分完成改善 

□ 尚未改善 

□ 其他（請依受評單位說明或相

關檢附資料評分）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執行完成日期

及內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及執行進度，且

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B5 改善計畫執行率 

□ 95％以上 

□ 75％~95％ 

□ 60％~75%  

□ 未達 60％ 

勾選第一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執行完成日期

及內容影本 

勾選第二選項者，請提供

計畫名稱及執行進度，且

預計民國  年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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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提送資料項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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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縣縣縣縣/市政府市政府市政府市政府                                  填表時間填表時間填表時間填表時間：：：：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審查資料項目名稱審查資料項目名稱審查資料項目名稱審查資料項目名稱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提送提送提送提送    

提送資料名稱提送資料名稱提送資料名稱提送資料名稱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設施)相關管理法令與執行檢討相關管理法令與執行檢討相關管理法令與執行檢討相關管理法令與執行檢討    是/否   

人行環境(人行道上自行車及機車停放管理)相關管理相關管理相關管理相關管理

法令與執行檢討法令與執行檢討法令與執行檢討法令與執行檢討 
是/否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設施)整體改善規劃內容整體改善規劃內容整體改善規劃內容整體改善規劃內容 是/否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設施) 

改善專案計畫或措施改善專案計畫或措施改善專案計畫或措施改善專案計畫或措施((((如清道專案計畫如清道專案計畫如清道專案計畫如清道專案計畫、、、、督導督導督導督導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聯合稽查小組等聯合稽查小組等聯合稽查小組等聯合稽查小組等))))     

是/否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總列管清冊總列管清冊總列管清冊總列管清冊與最近一次更新更新更新更新

記錄與更新日期記錄與更新日期記錄與更新日期記錄與更新日期 
是/否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道設置情形普及率普及率普及率普及率 是/否  
普及率:  

或提昇率較去年高   %以上 

新建與既有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 

設施設置情形適宜性比率適宜性比率適宜性比率適宜性比率 
是/否  

適宜性比率: 

或提昇率較去年高   %以上 

上年度考評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 是/否   

人行環境(含無障礙設施) 

改善專案計畫執行率改善專案計畫執行率改善專案計畫執行率改善專案計畫執行率 
是/否  改善執行率: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 

考評政策作為自評表自評表自評表自評表 
是/否   

提送資料項目清單提送資料項目清單提送資料項目清單提送資料項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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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六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 

公園出入口無障礙實際作為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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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公園出入口無障礙考評市區公園出入口無障礙考評市區公園出入口無障礙考評市區公園出入口無障礙考評」」」」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 

考評工作人員記錄表考評工作人員記錄表考評工作人員記錄表考評工作人員記錄表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考評地點：          縣/市        鄉/鎮/市/區                 公園(名稱)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考評項考評項考評項考評項

目目目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幾處幾處幾處幾處    

百百百百

分比分比分比分比（（（（%%%%））））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順平 
    

    出入口路緣

斜坡順平    不 

順平 
    

    

    

有     

出入口設有

完善設施且

維護良好(含

路緣斜坡設

施)    
主要出入口

對準人行穿  

越道 無     

    

可 

進出 

 

 

暢行性    

公園出入口

是否可供輪

椅通行 

設置障礙物

使輪椅無法

進出 
不可 

進出 

 

 

 

 

 

 

 

 

1.各出入口至少拍照 1 張 

2.暢行性百分比 

(1) 出入口路緣斜坡是否 

順平百分比=斜坡順平(幾

處)/全部出入口(幾處) 

(2)無障礙百分比(輪椅)=

可自由通行(幾處)/全部

出入口(幾處) 

3.公園出入口寬度：    

公尺 

 

總評 
公園出入口

阻斷情形 

□ 無明顯阻斷(輪椅使用者亦不受限)  

□ 阻斷輕微(局部或一般行人可通行，輪椅使用者有困難)  

□ 阻斷嚴重(多處或一般行人亦不易通行)  

照片 

 

 

 

 

 

 

 

 

 

註：若實際考評之人行道旁或鄰近處有公園，即進行此表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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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 「「「「現地考評評分表現地考評評分表現地考評評分表現地考評評分表」」」」與與與與「「「「工作人員記錄表工作人員記錄表工作人員記錄表工作人員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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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考評評分表現地考評評分表現地考評評分表現地考評評分表~~~~    

工程名稱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 日  期 年    月    日 

地    點   縣/市        區            路 姓  名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 

給分給分給分給分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A1 

暢行性 

有效寬度（步行寬度）

＝人行道整體寬度—

（公共設施帶寬度∪機

車停車格位寬度∪天

橋、地下道出入口寬度） 

□ 2.5 公尺以上 

□ 1.5 公尺〜2.5 公尺(未達 2.5 公

尺) 

□ 0.9 公尺〜1.5 公尺(未達 1.5 公

尺) 

□ 未達 0.9 公尺 

100 

80 

 

60 

 

40 

1.選取路段中最窄之處量測 

2.公共設施含植栽、路燈、景

觀、街道傢具及交通、消

防、管線設施。 

□ 完全無阻斷及阻礙，可連續通行 100 

部分遭阻斷或阻礙  

□ 人行道上 1 處遭阻礙 70 

□ 人行道上 2 處遭阻礙 40 

AA2 

暢行性 

1. 阻礙情況：因民眾

私自佔用（路霸、

機車違規停車等）。 

2. 阻斷情況：因人行

道建設時不完整導

致人行道無法連續

通行的情況。 

□ 人行道上 3 處以上遭阻礙或 1 處

以上遭阻斷 
0 

 

□ 設有完善設施且維護良好(含路

緣斜坡、導盲設施) 

100 

□ 設有設施但無法完全發揮功能 70 

□ 缺乏部分設施 40 

AA3 

暢行性 
無障礙設施 

□ 完全未設相關設施 0 

1. 路緣斜坡指人行道或交通

島平順銜接至車道之平緩

斜坡。 

2. 導盲設施主要包含整齊邊

界線及警示帶。 

□ 全線均高於 2.0 公尺且無影響安

全之突出物 

100 

AA4 

暢行性 
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 

□ 有任一處淨高不足 2.0 公尺或有

影響安全之突出物 
60 

突出物限制：地面起 0.6~2.0

公尺之範圍，不得有 0.1 公尺

以上懸空突出物，應設置警示

或其他防撞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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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面平整無破損 100 

鋪面不平整或破損範圍佔總人行道

面積 
 

□ 10%以下 80 

□ 10%〜50% 60 

BB1 

安全性 
鋪面狀況 

□ 超過 50%或有影響通行安全之

情況 

40 

1. 人行道鋪面可為路磚或混

凝土鋪面 

2. 人行道若有積水情況亦可

視為不平整 

□ 設施完善，且維護良好（車道

與人行道間安全防護設施） 
100 

□ 設有設施但無法完全發揮功能

或維護不佳 
70 

BB2 

安全性 

行人防護設施建置及維

護狀況 

□ 缺乏部分設施 40 

人行道與車道間有間隔（高程

區隔、以植槽或綠籬區隔、圍

欄區隔） 

 

□ 無設置或設置成蓋板型式且不

影響通行安全 

100 

□ 有設置，不影響通行安全 70 

BB3 

安全性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進

水格柵 

□ 有設置，且影響通行安全 40 

 

□ 人行道整潔 100 

□ 大致整潔但有些許垃圾 70 

□ 不整潔，有明顯垃圾但不影響

行走 

40 CC1 

舒適性 
整潔維護 

□ 相當不整潔，明顯未清掃或垃

圾未清運，且影響行走 

10 

 

□ 植栽維護良好，且具遮蔭功能 100 

□ 植栽維護大致良好 70 

□ 植栽維護不良，但不影響通行 40 

CC2 

舒適性 
植栽綠美化 

□ 植栽影響通行或無植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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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記錄表工作人員記錄表工作人員記錄表工作人員記錄表~ 

工程名稱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 日  期 年   月   日 

地    點      縣/市       區            路 姓  名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考評內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A1 

暢行性 

有效寬度(步行寬

度)=人行道整體寬

度－(公共設施帶寬

度∪機車停車格位

寬度∪天橋、地下道

出入口寬度) 

原寬：     (m)；有效寬度     (m) 

阻斷類型：(A)電線杆；(B)變電箱；(C)號誌；(D)佈

告欄；(E)護欄；(F)消防栓；(G)植槽、綠籬；(H)路

燈；(I)標誌；(J)電信箱；(K)其他     

(  )餘      (m)，(  )餘       (m) 

(  )餘      (m)，(  )餘       (m) 

(  )餘      (m)，(  )餘       (m) 

 

□ 完全無阻斷及阻礙，可連續通行 

部分遭阻斷或阻礙 

□ 人行道上 1 處遭阻礙 

□ 人行道上 2 處遭阻礙 AA2 

暢行性 

1. 阻礙情況：因民眾

私自佔用（路霸、

機車違規停車

等）。 

2. 阻斷情況：因人行

道建設時不完整

導致人行道無法

連續通行的情況。 

□ 人行道上 3 處以上遭阻礙或 1 處以上遭阻斷 

 

□ 設有完善設施且維護良好(含路緣斜坡、導盲設

施) 

□ 設有設施但無法完全發揮功能 

□ 缺乏部分設施 

AA3 

暢行性 
無障礙設施 

□ 完全未設相關設施 

路緣斜坡指人行道

或交通島平順銜接

至車道之平緩斜

坡。 

導盲設施主要包含

整齊邊界線及警示

帶。 

AA4 

暢行性 

人行道人行空間淨

高 

□ 全線均高於 2.0 公尺且無影響安全之突出物 

□ 有任一處淨高不足 2.0公尺或有影響安全之突出

物 

突出物限制：地面

起 0.6~2.0 公尺之

範圍，不得有 0.1

公尺以上懸空突出

物，應設置警示或

其他防撞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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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面平整無破損 

鋪面不平整或破損範圍佔總人行道面積： 

鋪面不平整或破損範圍佔總人行道面積(累加制) 

破壞面積=長(cm)×寬(cm)  

BB1 

安全性 
鋪面狀況 

                                

                                

                                

1. 人行道鋪面可為

路磚或混凝土鋪

面 

2. 人行道若有積水

情況亦可視為不

平整 

□ 設施完善，且維護良好（車道與人行道間安全防

護設施） 

□ 設有設施但無法完全發揮功能或維護不佳 

BB2 

安全性 

行人防護設施建置

及維護狀況 

□ 缺乏部分設施 

人行道與車道間有

間隔（高程區隔、

以植槽或綠籬區

隔、圍欄區隔） 

□ 無設置或設置成蓋板型式且不影響通行安全 

□ 有設置，不影響通行安全 

BB3 

安全性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

溝進水格柵 

□ 有設置，且影響通行安全 

 

□ 人行道整潔 

□ 大致整潔但有些許垃圾 

□ 不整潔，有明顯垃圾但不影響行走 
CC1 

舒適性 
整潔維護 

□ 相當不整潔，明顯未清掃或垃圾未清運，且影響

行走 

 

□ 植栽維護良好，且具遮蔭功能 

□ 植栽維護大致良好 

□ 植栽維護不良，但不影響通行 

CC2 

舒適性 
植栽綠美化 

□ 植栽影響通行或無植栽 

 

建議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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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    

考評前機制檢討會議紀錄考評前機制檢討會議紀錄考評前機制檢討會議紀錄考評前機制檢討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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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898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    

考評前機制檢討會議紀錄考評前機制檢討會議紀錄考評前機制檢討會議紀錄考評前機制檢討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8989898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署本署本署本署 601601601601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臺北市八德路臺北市八德路臺北市八德路臺北市八德路 2222 段段段段 342342342342 號號號號))))    

三三三三、、、、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簡組長修德簡組長修德簡組長修德簡組長修德    

四四四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后附會議簽到簿詳如后附會議簽到簿詳如后附會議簽到簿詳如后附會議簽到簿））））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游蘭英游蘭英游蘭英游蘭英        

簡組長修德： 

重視無障礙環境代表國家生活水準品質提升與進步之重要因子，各縣市府也

正努力改善中，而去年度桃園縣政府在此部分之改善與進步最多，實值得鼓勵與

學習。另本署於 6月 25 日將舉辦「98 年度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研討會」，

並頒發「97 年度友善城市人行環境大獎」與「97 年度全國優良人本道路選拔大

獎」，歡迎大家踴躍參加。 

    

壹壹壹壹、、、、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一一一一、、、、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    

台北市政府: 

1.無障礙實際考評順序歷年皆為由北部至南部，今年是否可從南部開始考評? 

2.臺北市本年度須考評區域共 5 區，一天行程內是否可考評完畢? 
 

台中市政府： 

1.政策作為中之普及率分母為何為 6米?何謂適宜性?何謂無障礙設施完善之定

義? 
 

警政署: 

1.本年後半年度本署業務繁重，人力吃緊，是否參加人員能給予行政上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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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1.考評行程時間約訂於每年 6、7 月，建議提早準備作業。 

2.每季請縣府填報之「既有市區道路人行道調查系統」中有普及率及適宜性兩指

標。而政策作為中普及率分母為 6米，乃使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數值圖

1.3 版」，其道路資料為 6 米以上。 

3.另普及率及適宜性定義為普及率=有人行道道路長度/道路總長度。適宜性=符

合無障礙條件之人行道面積/人行道總面積；符合無障礙條件之人行道面積為道

路寬度>=12m 且步行淨寬>=1.5m 或道路寬度<12m 且步行淨寬>=1.25m；並符合

無障礙設施之條件。  

    

二二二二、、、、相關民間團體相關民間團體相關民間團體相關民間團體    

劉委員金鐘 

1.政策作為中建議增加改善前、後之比較如 97 年度與 98 年度考評道路改善之比

較；故建議增加一項「實質環境改善計畫」如人行道改善前、後之照片對照等。 

2.是否所有實際考評委員皆瞭解考評評分之要領?請承辦單位於考評前讓各評審

委員將最新頒布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中之無障礙篇熟讀，以達

考評前之評分初步共識。另考評時委員間評分之分數有時差異過大? 
 

溫委員吉祥: 

1.考核結果獎懲，未達 50 分建議記過一次。 
 

翁委員玉鈴： 

1.考評之委員對無障礙認知應達成行前共識。 

2.縣市政府是否有讓無障礙團體申述之平台? 

3.道路考評應以人口密集或重要之交通運輸站或政府機關為主如鎮(鄉)公所前

之人行道。 
 

蔡委員再相： 

1. 今年度增加補助款之獎勵性，故評分之公平性更顯重要，對於考評委員組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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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政策作為同一組人，實際作為分成三組人員進行。 

2. 政策作為相關法規制定增加「執行檢討」，考評內容項目應修改為訂定完整、

部分訂定中、研擬中。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    

1. 考評前將對考評委員作行前說明，並請委員瞭解「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中之「無障礙設施與人行道篇」以達共識。 

2. 對於考評委員評分分數差異過大，將除去統計之常態分配兩端極端值。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1. 本署業於 5 月初先行發文請身障福利團體提供考評之道路，本署將優先納入考

評考量，希冀逐年改善無障礙人行環境。 

2. 關於縣市政府是否有讓無障礙團體申述之平台部分，於考評手冊與定案報告書

中皆有各縣府承辦人聯絡方式，可洽本組承辦索取參考。 

    

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 

葉教授光毅: 

以大方向思考此無障礙考評機制，希冀各位能將以下論述深藏心中： 

1. 以無障礙與普遍化接合之通用設計為要求，滿足無障礙團體與一般人 

  之整合通用性，才能避免資源浪費與符合多功能使用。 

2. 人性化考量，特定地區如都會型、城鎮型所呈現人們行為之差異考量  

  設計、人行活動與自行車活動行為與差異性分析之人性考量。 

3.安全性中列入「安心」考量、交通文化之學習、特定區域輔以適度之 vista 象

徵性設計、大規模夜市之夜間道路管理措施、傳統式與新式之互相結合與矛盾

問題之解決等皆涉及實施機制如何提升改善上述問題如騎樓整平即是新舊整

合；另須注意「都市化較低地區」之「服務補償性」發生之可能性以及「使用

者」與「推動者」之社會困境；而 GIS 是建構、結構的，但考評中之長度是機

能的、有機的，在實際考評時要斟酌兩者間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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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教授添本 

1. 普及率及適宜性統計資料之正確性再確認。指標之道路分母數，若 10 米以上

較無爭議，而 10 米以下之道路則可再分別考量，若道路有設置人行道達 30％、

60%等之評分權重不同，以上可於後續年度考評中再斟酌評估。 

2. 今年考評以主要人口密集之鄉鎮市區為主，爾後年度是否考評不同鄉鎮市區之

道路或每年度考評增換部份比例之新增鄉鎮市區。 

3. 考評道路建議以完整性為主如中正路整段。 

4. 騎樓是否納入考評? 

5. 辦理此計畫之縣府承辦獎懲問題，建議以獎勵多於懲罰。 

6. 考評委員實地考評後，可綜合討論再行評分，可減少評分之偏見與誤差。 

7. 提送政策作為時增加實際執行面之檢討、考評項目增加夜間照明項目。 

8.「市區公園出入口無障礙考評」實際作為增加出入口對準人行穿越道。 
 

周教授家蓓 

1. 今年度每鄉鎮市區選取 3條道路，是否為將第一年考評選取之 5條道 

   路刪減為 3 條? 

2. 原受評道路（去年）之選取建議以去年分數最低之道路進行本年度之  

  考評（70 分以下）並增加其評分權重。 

3.政策作為審議時建議開放各縣市政府觀摩。 

4.適宜性之計算應以長度計算較為合理。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1.政策作為中普及率與適宜性之統計結果值將再與系統公司聯絡，找出問題後修

正。由於兩指標仍有部分爭議，本年度將降低兩指標之權重，並增加「實質環

境改善計畫」指標，以檢討追蹤近年實際無障礙環境空間改善之對照如改善

前、後之照片對照。另適宜性之計算分子、分母由面積改為長度計算。 

2.「市區公園出入口無障礙考評」實際作為將增加「出入口對準人行穿越道」項

目。 

3.本計畫每鄉鎮市區往年皆選取 3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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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    

 

本計畫內容請作業(主辦)單位參考與會委員之建議修正之，再將定案之計

畫函知各單位與通知縣市府實際作為與政策作為受考評之日期與道路名稱，請

縣府提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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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畫畫畫」」」」考評檢討會議紀錄考評檢討會議紀錄考評檢討會議紀錄考評檢討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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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898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    

考評檢討會會議紀錄考評檢討會會議紀錄考評檢討會會議紀錄考評檢討會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8989898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署本署本署本署 107107107107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臺北市八德路臺北市八德路臺北市八德路臺北市八德路 2222 段段段段 342342342342 號號號號))))    

三三三三、、、、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簡組長修德簡組長修德簡組長修德簡組長修德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賴秉宜賴秉宜賴秉宜賴秉宜    

四四四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后附會議簽到單詳如后附會議簽到單詳如后附會議簽到單詳如后附會議簽到單））））    

五五五五、、、、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一一一一））））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    

1. 桃園縣政府: 

 (1)本年度考評本縣於政策作為表現較佳，但於實際作為方面，  

    因今天所投入之人力與物力相較於去年皆有所成長，但分數 

    與期望值有一定程度之落差，請逢甲大學再次確認分數計算 

    之正確性。 

 (2)某些縣市政策作為分數較低落，但於實際作為卻有不錯的成 

    績，建議考慮政策作為存在之必要性。 

 (3)現地考評評分方式建議以數個委員組成一群組來評分，取代 

    個別評分方式。 

2. 台北市政府: 

     (1)今年在政策作為及實際作為的成績表現相較於去年皆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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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但於現況上法規的訂定應是有增無減，且實際作為每 

        年皆實施改善 5 萬平方公尺人行道，但於去年與今年分數呈 

        現上會讓人產生比較的心理。 

     (2)實際作為的分數是否僅反應個案抽樣道路的分數或者是代 

        表整體城市的平均指標，應於分數公佈上做更一步的說明，  

        避免被外界做不當之引用。 

3. 基隆市政府: 

    針對無障礙部分有制定相關法規，但於政策作為部分分數較 

    為低落，請再行確認。 

4. 澎湖縣政府： 

 (1)請承辦單位於建議方案報告書中說明考評分數較差項目之 

    建議改善方式。 

 (2)本縣受限於氣候影響導致可種植的數種稀少，也於歷年考評 

    皆列為表現較差之項目，實為難處。 

                

 ( ( ( (二二二二) ) ) ) 社福團體社福團體社福團體社福團體    

                    1.殘障聯盟: 

      (1)為避免考評委員於認知上差異過大，建議於考評前先行以 

         小組會議溝通協調以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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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縣市去年經評定為待改善道路部分，今年多數尚未改善 

         完成，請各縣市政府加強改善執行率；另新闢道路部分也 

         請務必依循規範設置，杜絕因設計錯誤造成經費無意義的 

         開支及身障人士通行的障礙，例如板橋市縣民大道及文化 

         路的無障礙設施，請加強檢討。 

      (3)考評委員請於一個月前確認，以便事前準備並增加委員出 

         席的穩定性。 

      (4)對桃園縣予以肯定，因為該縣於規範公布後即舉辦講習對 

         公所相關人員教育輔導，以加強對於規範的認知及訂定的 

         目的。 

      (5)道路選取方式建議以新闢道路、待改善道路、及民間團體 

         提報等三種選取方式作為考評取樣道路。 

      (6)建議各縣市政府能學習桃園縣的經驗，於規劃設計階段就 

         能讓使用者提前參與並表達需求。 

     2.愛盲基金會: 

      (1)是否可由各縣市政府來建議何種道路選取方式較具有公平 

         性。 

      (2)依希望促成的目標對於新闢道路和既有道路做比分上之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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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針對三種不同類型的縣市希望在考評委員的安排上能以同 

         類型固定分配一組委員，避免因主觀差異性過大影響分數 

         上的評定。 

      (4)建議在改革路上能讓民間團體於各項行動尚未施作時提前 

         表達資訊，相信較能事半功倍。 

      3.伊甸基金會: 

      (1)建議將去年列入建議改善且於今年已改善完成的道路特別 

         提出表揚，相互激勵各縣市。 

      (2)將各類型縣市在提報考評道路時指明特定範圍，例如都會 

         型至少需有一條考評道路位於商圈周邊；城鎮型須位於鄉 

         鎮區公所周邊等，以更加切合人行需求。 

      (3)本會因收發公文的時間較為冗長，希望考評委員能儘早確 

         認，以利人員的調派。 

4.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聯合會: 

(1)苗栗縣於本年度政策作為分數較為低落，為何於實際作為 

   確有相當優異的表現? 請苗栗縣說明。 

(2)請各縣市政府代表對委員提問能適當答覆，勿以列席心態 

   參加。(請苗栗縣政府檢討) 

 ( ( ( (三三三三) ) ) ) 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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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艾委員嘉銘: 

      (1)評鑑報告中第 61 頁指出桃園縣在實際作為評分上並不理 

         想，但報告人卻列為他縣市的典範，請再說明。 

      (2)改善方案報告中之文字錯誤或修正，已標明於報告書中會 

         後將提供承辦單位參考。 

      (3)人行道之路樹或植栽如生長過於快速反而破壞路面，建議 

         針對不適宜之樹種改植其他適宜樹種。 

      (4)由於評分結果涉及獎勵，如以分數排名容易導致各縣市斤 

         斤計較，建議改用分級，以免因少數委員極端不同看法影 

         響縣市政府成績。 

      (5)贊成殘障聯盟之建議，針對有極端差異的評分經由合議方 

         式解決，惟建議將委員想反映之事項確實紀錄。 

     2.許委員添本: 

      (1)建議考評分數的計算經標準化程序，最後以 1~10 級分的方 

         式做呈現。 

      (2)以今年度之考評成績有多數縣市皆較去年退步，但絕對不 

         表示大環境在退步，應於報告書中對道路選取及評分標準 

         做更一步的界定。 

      (3)本考評機制係對考評表現優良之縣市給予獎勵，但對於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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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改善的縣市是否也能逆向思考給予補助或有進步鄉鎮市 

         之人員予以獎勵。 

      (4)請於評鑑報告內針對台北市與台北縣相對比較項目再行加 

         強檢視與說明。 

      (5)改善方案報告應以系統化方式針對各縣市考評分數較薄弱 

         部份建議其改善方式，且應與評鑑報告相互對應，另於優 

         良案例彙整部份應納入排名前段之縣市，以具說服性。 

                                        

 ( ( ( (四四四四) ) ) )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1.簡組長修德: 

      (1)建議各縣市政府設法於網站上開設無障礙窗口或設置專 

         線提供民眾適時反應需求。 

      (2)請縣市政府務必將中央所制定之法令或規範迅速確實傳達 

         至所屬單位以做為依循的方向。 

      (3)於人行道寬度不合於規範之處，建議各縣市政府可從縮減 

         車道的方式來增加人行空間，當然必須在與多方意見取得 

         共識的情況下適時展現施政魄力。 

      (4)改善方案報告中應將各縣市待改善項目詳實列出並分類， 

         以利後續改善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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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道路工程組: 

      (1)本年度政策考評計分項目相較於去年略做小幅度之調整， 

         例如適宜性比率、訂定改善專案計畫或措施、各縣市政府 

         上年度考評實際作為後續檢討改善狀況等，上述可能是部 

         分縣市政府較缺乏的，進而造成與上年度分數上的差異； 

         另於實際作為部分，由於去年度有加分項目，即針對考評 

         路段如有退縮空間供人行使用及完善公共設施帶且符合人 

         行環境無障礙者，各給予實際作為總分 1~5 分獎勵，但於 

         本年度為求更貼近現況，並無額外設置加分項目。另外在 

         行人防護設施部分，為求遵循本署於今年公布之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本次新增人行道與臨地高差是否設 

         置防護措施之評分項目。除此之外，本年度考評社福團體 

         針對諸多縣市皆有提報建議考評道路，本署也從提報道路 

         中選取一條做為考評道路，而社福團體所提報大多屬於較 

         需改善之道路。綜上所述，皆為本次考評各縣市分數較去 

         年下降之可能因素。 

      (2)關於社福團體所提出現地考評前委員應先達成共識，此部 

         分於今年度考評時大多於評分前先行邀集當天出席委員對 

         各種情況的給分標準做事前說明，來年也會加強不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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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另考評道路選取的方式已於考評手冊之中敘明，應以 

         人口聚居或活動密集區為優先，伊甸翁委員的建議也將納 

         入參考。 

      (3)針對委員對於苗栗縣今年實際作為分數的疑義，經查今年 

         社福團體未對苗栗縣提送建議考評道路，而一般社福團體 

         所提報大多屬於最需改善的道路，因此可能是造成苗栗縣 

         實際作為分數高於政策做為的主要因素。 

                                        

 ( ( ( (五五五五) ) ) ) 委辦單位委辦單位委辦單位委辦單位    

                        逢甲大學: 

(1) 針對基隆市及桃園縣的提問在此先做說明，本次考評針對 

   都會型各縣市的排名確實與預期有些許落差，但經調閱複 

   驗相關資料後確認於分數試算上確實無誤。另本次政策考 

   評委員與去年差異性不大，且於北中南三場考評會議所排 

   定的委員也儘可能相同，故評分標準應是一致的。桃園縣 

   的部份於現地考評時有很多項目值得表揚，但在部分特定 

   路段也確實存在嚴重阻斷的情形，另外委員的看法較兩極 

   化，可能是對桃園縣的期望程度較高所致。 

(2) 有關台北市的提問，就數據面來觀察其實北市與北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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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皆相當優異，嚴格來說應是分數敏感度的差異，若 

   以級分方式來呈現，應會有效降低個別差異性，道路抽 

   樣部份各縣市皆依循考評手冊之規範選取，至於分數與 

   指標的評定將會再做通盤性之檢討並於書面說明上做補 

   強。 

(3)針對社福團體的提問作綜合說明，有關委員於評分前先行 

   取得共識確實是非常必要的前置工作，未來務必會朝此方 

   向做改進。另於提前確認考評委員部分，本年度考評大致 

   上皆於 2星期前發文，1星期前以電話告知並同步發送簡 

   訊，本執行單位也會再行做通盤性的檢討，以利出席委員 

   之行程能儘早敲定。除此之外在苗栗縣政策作為與實際作 

   為分數差距較大的部分，我們已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但站 

   在執行單位的立場，我們絕對要尊重數據之準確性，已查 

   證確認無誤。未來考評於分數權重、道路選定等部分皆會 

   參考各位的建議，以期更具公平合理性。 

      (4)感謝兩位教授之建議，未來分數的評定將採用級分制並於 

         建議報告中敘明。文字錯誤與優良案例彙整部分也絕對會 

         再行妥修及補強，並於最終定稿報告中一併呈現。 

 ( ( ( (六六六六) ) ) ) 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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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計畫考評道路選取、考評項目、評分方式及權重部份， 

        請作業單位參考與會單位之建議修正之。 

      2.有關報告書內容修正部份，請逢甲大學將與會委員、社福團 

        體及機關代表之各項意見確實納入修正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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